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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企业“一件事” 服务指南

（适应于新开餐饮企业）

一、涉及事项名称

1.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公章刊刻备案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食品经营许可证

8.店牌店招设置管理

9.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建筑面积在 300 ㎡以下无需办

理）

10.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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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在首个受理窗口一次性全部提交，也可分事项在

各个经办部门逐一提交。一次性提交所需材料时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

料相同的，无需重复提交，可由首个受理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务。

（一）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

9.住所使用证明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注：全程电子化登记除提交第 9项外，其他无需提交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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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食品经营许可登记所需材料

1.营业执照复印件

2.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 3份、一寸照片 2 张

3.设备设施平面布局图及操作流程示意图（用 A4 纸打印，不需

彩打）

4.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

5.食品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6.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7.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他人办理的需提供）

（八）店牌店招设置管理登记所需材料

1.《赣州市南康区城市管理局户外固定广告设置审批表》2份

2.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1份（需原件核对）

3.彩色实景店招效果图（标明店招规格），店招设置需设置地点

的业主签字同意，新店招应与周边保持一致，且不遮挡窗户；新建成

小区临街店面店招效果图需加盖物业公章 2份

（九）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登记所需材料

1.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申请表

2.建设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非法定代表人或项目负

责人来办理的需提供授权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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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4.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工程设计单位和检测单位的资质等级证

明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消防设施检测报告

6.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材料符合国家

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出厂合格证

7.有关消防设施的工程施工、竣工图纸及消防设计备案表

8.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记录表

注：以上所有提供材料为复印件的应当由原单位盖章，所有图纸

必须分类并标识清楚

（十）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所需材料

1.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

2.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者市监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

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消防安全制度等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及演练记录

4.员工岗前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记录

5.场所每层楼平面布置图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期限：15.5个工作日

六、监督电话：0797-6623142

七、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食品经营许可证、店牌店招设置管理、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

备案、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所需材料→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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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窗口工

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食品

经营许可证》、《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检查合格通知书》、《公

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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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百货、超市企业（含烟酒零售）“一件

事” 服务指南

（适应于新开办企业）

一、涉及事项名称

1.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公章刊刻备案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8.食品经营许可证

9.店牌店招设置管理

10.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建筑面积在 300 ㎡以下无需

办理）

11.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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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在首个受理窗口一次性全部提交，也可分事项在

各个经办部门逐一提交。一次性提交所需材料时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

料相同的，无需重复提交，可由首个受理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务。

（一）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

9.住所使用证明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注：全程电子化登记除提交第 9项外，其他无需提交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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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烟草专卖零售许可登记所需材料

1.申请表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3.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

4.营业执照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号

（八）食品经营许可登记所需材料

1.营业执照复印件

2.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 3份、照片 2张

3.设备设施平面布局图及操作流程示意图（用 A4 纸打印，不需

彩打）

4.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

5.食品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6.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7.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他人办理的需提供）

（九）店牌店招设置管理登记所需材料

1.《赣州市南康区城市管理局户外固定广告设置审批表》2份

2.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1份（需原件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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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彩色实景店招效果图（标明店招规格），店招设置需设置地点

的业主签字同意，新店招应与周边保持一致，且不遮挡窗户；新建成

小区临街店面店招效果图需加盖物业公章 2份

（十）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登记所需材料

1.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申请表

2.建设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非法定代表人或项目负

责人来办理的需提供授权委托书

3.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4.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工程设计单位和检测单位的资质等级证

明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消防设施检测报告

6.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材料符合国家

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出厂合格证

7.有关消防设施的工程施工、竣工图纸及消防设计备案表

8.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记录表

注：以上所有提供材料为复印件的应当由原单位盖章，所有图纸

必须分类并标识清楚

（十一）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所需材料

1.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

2.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者市监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

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消防安全制度等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及演练记录

4.员工岗前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记录

5.场所每层楼平面布置图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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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承诺时限：15.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店牌店招设置管理、建

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

全检查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需

完成后审批）→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

公章、发票、《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建

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检查合格通知书》、《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

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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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办烟酒类商店“一件事” 服务指南

（适应于新开办企业）

一、涉及事项名称

1.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公章刊刻备案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8.食品经营许可证

9.店牌店招设置管理

10.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建筑面积在 300 ㎡以下无需

办理）

11.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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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在首个受理窗口一次性全部提交，也可分事项在

各个经办部门逐一提交。一次性提交所需材料时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

料相同的，无需重复提交，可由首个受理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务。

（一）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

9.住所使用证明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注：全程电子化登记除提交第 9项外，其他无需提交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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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烟草专卖零售许可登记所需材料

1.申请表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3.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

4.营业执照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号

（八）食品经营许可登记所需材料

1.营业执照复印件

2.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 3份、照片 2张

3.设备设施平面布局图及操作流程示意图（用 A4 纸打印，不需

彩打）

4.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

5.食品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6.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7.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他人办理的需提供）

（九）店牌店招设置管理登记所需材料

1.《赣州市南康区城市管理局户外固定广告设置审批表》2份

2.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1份（需原件核对）

3.彩色实景店招效果图（标明店招规格），店招设置需设置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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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业主签字同意，新店招应与周边保持一致，且不遮挡窗户；新建成

小区临街店面店招效果图需加盖物业公章 2份

（十）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登记所需材料

1.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申请表

2.建设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非法定代表人或项目负

责人来办理的需提供授权委托书

3.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4.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工程设计单位和检测单位的资质等级证

明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消防设施检测报告

6.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材料符合国家

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出厂合格证

7.有关消防设施的工程施工、竣工图纸及消防设计备案表

8.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记录表

注：以上所有提供材料为复印件的应当由原单位盖章，所有图纸

必须分类并标识清楚

（十一）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所需材料

1.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

2.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者市监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

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消防安全制度等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及演练记录

4.员工岗前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记录

5.场所每层楼平面布置图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五、收费标准

本事项涉及刻制印章费用，由印章刻制公司根据材质和印章类型

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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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承诺时限：15.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店牌店招设置管理、建

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

全检查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需

完成后审批）→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

公章、发票、《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建

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检查合格通知书》、《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

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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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小作坊“一件事” 服务指南

（适应于新开办企业）

一、涉及事项名称

1.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公章刊刻备案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食品小作坊备案

8.店牌店招设置管理

9.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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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下材料可在首个受理窗口一次性全部提交，也可分事项在

各个经办部门逐一提交。一次性提交所需材料时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

料相同的，无需重复提交，可由首个受理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务。

（一）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

9.住所使用证明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注：全程电子化登记除提交第 9项外，其他无需提交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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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食品小作坊备案所需材料

1.江西省食品小作坊登记申请表

2.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 3份、照片 2张

3.生产场所平面布局图及工艺流程示意图（用 A4 纸打印，不需

彩打）

4.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

5.食品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6.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7.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他人办理的需提供）

（八）店牌店招设置管理登记所需材料

1.《赣州市南康区城市管理局户外固定广告设置审批表》2份

2.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1份（需原件核对）

3.彩色实景店招效果图（标明店招规格），店招设置需设置地点

的业主签字同意，新店招应与周边保持一致，且不遮挡窗户；新建成

小区临街店面店招效果图需加盖物业公章 2份

（九）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所需材料

1.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

2.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者市监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

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消防安全制度等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及演练记录

4.员工岗前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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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场所每层楼平面布置图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五、收费标准

本事项涉及刻制印章费用，由印章刻制公司根据材质和印章类型

收取。

六、承诺时限：6.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食品小作坊备案、店牌店招设置管理、建

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

全检查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需

完成后审批）→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

公章、发票、《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食品小作坊登记证》、《建

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检查合格通知书》、《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

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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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餐饮小食杂“一件事” 服务指南

（适应于新开办企业）

一、涉及事项名称

1.市场主体（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

2.公章刊刻备案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小餐饮、小食杂登记

8.店牌店招设置管理

9.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在首个受理窗口一次性全部提交，也可分事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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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经办部门逐一提交。一次性提交所需材料时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

料相同的，无需重复提交，可由首个受理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务。

（一）市场主体（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个体工商户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3.经营者身份证及 1 寸照片

9.住所使用证明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注：全程电子化登记除提交第 9项外，其他无需提交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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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小餐饮小食杂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小餐饮小食杂店食品经营登记申请书

2.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 3份、照片 2张

3.生产场所平面布局图及工艺流程示意图（用 A4 纸打印，不需

彩打）

4.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

5.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6.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他人办理的需提供）

7、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复印件

（八）店牌店招设置管理登记所需材料

1.《赣州市南康区城市管理局户外固定广告设置审批表》2份

2.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1份（需原件核对）

3.彩色实景店招效果图（标明店招规格），店招设置需设置地点

的业主签字同意，新店招应与周边保持一致，且不遮挡窗户；新建成

小区临街店面店招效果图需加盖物业公章 2份

（九）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所需材料

1.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

2.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者市监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

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消防安全制度等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及演练记录

4.员工岗前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记录

5.场所每层楼平面布置图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五、收费标准

本事项涉及刻制印章费用，由印章刻制公司根据材质和印章类型

收取。

六、承诺时限：6.5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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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小餐饮小食杂登记、店牌店招设置管理、

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

安全检查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

需完成后审批）→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一次性领取《营业执

照》、公章、发票、《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小餐饮小食杂登记

证》、《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检查合格通知书》、《公众聚集

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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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食店（仅售预包装食品）“一件事” 服

务指南

（适应于新开办企业）

一、涉及事项名称

1.市场主体（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

2.公章刊刻备案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仅售预包装食品备案

8.店牌店招设置管理

9.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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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在首个受理窗口一次性全部提交，也可分事项在

各个经办部门逐一提交。一次性提交所需材料时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

料相同的，无需重复提交，可由首个受理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务。

（一）市场主体（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个体工商户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3.经营者身份证及 1 寸照片

9.住所使用证明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注：全程电子化登记除提交第 9项外，其他无需提交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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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仅售预包装食品备案所需材料

1.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采集表

2.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 3份、照片 2张

3.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4.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他人办理的需提供）

5.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复印件

（八）店牌店招设置管理登记所需材料

1.《赣州市南康区城市管理局户外固定广告设置审批表》2份

2.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1份（需原件核对）

3.彩色实景店招效果图（标明店招规格），店招设置需设置地点

的业主签字同意，新店招应与周边保持一致，且不遮挡窗户；新建成

小区临街店面店招效果图需加盖物业公章 2份

（九）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所需材料

1.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

2.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者市监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

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消防安全制度等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及演练记录

4.员工岗前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记录

5.场所每层楼平面布置图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五、收费标准

本事项涉及刻制印章费用，由印章刻制公司根据材质和印章类型

收取。

六、承诺时限：0.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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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仅售预包装食品备案、店牌店招设置管理、

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

安全检查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

需完成后审批）→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一次性领取《营业执

照》、公章、发票、《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仅售预包装食品备

案书》、《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检查合格通知书》、《公众聚

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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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馆、宾馆企业 “一件事”服务指南

（适应于新开办企业）

一、涉及事项名称

1.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公章刊刻备案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

8.食品经营许可证

9.店牌店招设置管理

10.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建筑面积在 300 ㎡以下无需

办理）

11.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

12.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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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在首个受理窗口一次性全部提交，也可分事项在

各个经办部门逐一提交。一次性提交所需材料时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

料相同的，无需重复提交，可由首个受理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务。

（一）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

9.住所使用证明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注：全程电子化登记除提交第 9项外，其他无需提交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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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登记所需材料

1.特种行业许可证审批表

2.消防安全合格证明

3.经营场所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

4.营业执照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八）食品经营许可登记所需材料

1.营业执照复印件

2.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 3份、一寸照片 2 张

3.设备设施平面布局图及操作流程示意图（用 A4 纸打印，不需

彩打）

4.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

5.食品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6.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7.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他人办理的需提供）

（九）店牌店招设置管理登记所需材料

1.《赣州市南康区城市管理局户外固定广告设置审批表》2份

2.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1份（需原件核对）

3.彩色实景店招效果图（标明店招规格），店招设置需设置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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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业主签字同意，新店招应与周边保持一致，且不遮挡窗户；新建成

小区临街店面店招效果图需加盖物业公章 2份

（十）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登记所需材料

1.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申请表

2.建设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非法定代表人或项目负

责人来办理的需提供授权委托书

3.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4.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工程设计单位和检测单位的资质等级证

明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消防设施检测报告

6.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材料符合国家

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出厂合格证

7.有关消防设施的工程施工、竣工图纸及消防设计备案表

8.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记录表

注：以上所有提供材料为复印件的应当由原单位盖章，所有图纸

必须分类并标识清楚

（十一）公共场所卫生许可所需材料

1.卫生许可申请书

2.卫生许可告知承诺书

3.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原件（本人到场的）；委托

他人办理的，需提交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委托书；从业人员健康证复印件

4.公共场所地址平面图和卫生设施平面布局图（或现场环境照

片），公共场所地址方位示意图由许可受理人员补充

5.有资质的卫生检测机构出具的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报告或者评

价报告（可在许可后 2个月内的许可审批部门及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机

构对申请单位进行卫生许可现场复核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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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制度

（十二）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所需材料

1.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

2.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者市监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

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消防安全制度等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及演练记录

4.员工岗前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记录

5.场所每层楼平面布置图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时限：15.5个工作日

六、监督电话：0797-6623142

七、办事流程

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税

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户、

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店牌店招设置管理、建设

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公众聚集场所投入

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

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一次

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食品经营许可证》、《旅馆业

特种行业许可证》、《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建设工程竣工验收

消防备案检查合格通知书》、《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

安全检查合格证》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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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零售企业 “一件事”服务指南

（适应于新开办企业）

一、涉及事项名称

1.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公章刊刻备案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出版物零售业务许可证

8.店牌店招设置管理

9.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建筑面积在 300 ㎡以下无需办

理）

10.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

11.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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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在首个受理窗口一次性全部提交，也可分事项在

各个经办部门逐一提交。一次性提交所需材料时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

料相同的，无需重复提交，可由首个受理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务。

（一）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

9.住所使用证明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注：全程电子化登记除提交第 9项外，其他无需提交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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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出版物零售业务所需材料

1.核名通知书或营业执照复印件

2.房产证复印件

3.租赁协议

4.所有股东的身份证复印件

5.法人身份证明及一寸照片 3张

6.进货清单

（八）店牌店招设置管理登记所需材料

1.《赣州市南康区城市管理局户外固定广告设置审批表》2份

2.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1份（需原件核对）

3.彩色实景店招效果图（标明店招规格），店招设置需设置地点

的业主签字同意，新店招应与周边保持一致，且不遮挡窗户；新建成

小区临街店面店招效果图需加盖物业公章 2份

（九）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登记所需材料

1.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申请表

2.建设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非法定代表人或项目负

责人来办理的需提供授权委托书

3.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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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工程设计单位和检测单位的资质等级证

明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消防设施检测报告

6.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材料符合国家

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出厂合格证

7.有关消防设施的工程施工、竣工图纸及消防设计备案表

8.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记录表

注：以上所有提供材料为复印件的应当由原单位盖章，所有图纸

必须分类并标识清楚

（十）公共场所卫生许可所需材料

1.卫生许可申请书

2.卫生许可告知承诺书

3.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原件（本人到场的）；委托

他人办理的，需提交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委托书；从业人员健康证复印件

4.公共场所地址平面图和卫生设施平面布局图（或现场环境照

片），公共场所地址方位示意图由许可受理人员补充

5.有资质的卫生检测机构出具的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报告或者评

价报告（可在许可后 2个月内的许可审批部门及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机

构对申请单位进行卫生许可现场复核时提供）

6.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制度

（十一）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所需材料

1.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

2.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者市监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

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消防安全制度等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及演练记录

4.员工岗前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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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场所每层楼平面布置图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时限：15.5个工作日

六、监督电话：0797-6623142

七、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出版物零售业务许可证、店牌店招设置管理、建设工程竣工消防

验收或备案、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

消防安全检查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查、专家评审

时，需完成后审批）→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一次性领取《营业

执照》、公章、发票、《出版物零售业务许可证》、《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证》、《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检查合格通知书》、《公众

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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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经营企业 “一件事”服务指南

（适应于新开办企业）

一、涉及事项名称

1.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公章刊刻备案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药品经营许可证

8.店牌店招设置管理

9.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建筑面积在 300 ㎡以下无需办

理）

10.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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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在首个受理窗口一次性全部提交，也可分事项在

各个经办部门逐一提交。一次性提交所需材料时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

料相同的，无需重复提交，可由首个受理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务。

（一）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

9.住所使用证明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注：全程电子化登记除提交第 9项外，其他无需提交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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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药品经营许可所需材料

1.药品零售企业筹建申请表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任命文件

3.拟办企业主要人员（包括企业负责人、企业质量负责人、企业

质量管理机构负责人及其他药学技术人员）的任命文件、学历证明、

执业资格或技术职称证明、身份证明复印件，个人简历

4.拟设营业场所、仓储设施设备及周边卫生环境等情况说明

拟配置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情况说明

5.拟办企业营业场所、仓库平面布置图及地理位置示意图（详细

注明面积和功能区域等）、房屋产权证明或使用权证明复印件、申办

人对申请材料真实性保证声明

6.药品经营许可证（零售）申请表

7.拟办企业对照开办企业验收标准细则自查总结

8.拟办企业职工花名册（需注明姓名、性别、年龄、学历、专业、

技术职称、执业资格、岗位、职务、培训情况、健康状况、身份证号

等）

9.拟办企业组织机构情况（包括各级组织机构的设置文件，组织

机构质量管理职责框架图）

10.拟办企业质量管理文件及仓储设施设备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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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申办人对申请材料真实性保证声明

（八）店牌店招设置管理登记所需材料

1.《赣州市南康区城市管理局户外固定广告设置审批表》2份

2.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1份（需原件核对）

3.彩色实景店招效果图（标明店招规格），店招设置需设置地点

的业主签字同意，新店招应与周边保持一致，且不遮挡窗户；新建成

小区临街店面店招

效果图需加盖物业公章 2份

（九）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登记所需材料

1.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申请表

2.建设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非法定代表人或项目负

责人来办理的需提供授权委托书

3.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4.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工程设计单位和检测单位的资质等级证

明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消防设施检测报告

6.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材料符合国家

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出厂合格证

7.有关消防设施的工程施工、竣工图纸及消防设计备案表

8.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记录表

注：以上所有提供材料为复印件的应当由原单位盖章，所有图纸

必须分类并标识清楚

（十）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所需材料

1.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

2.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者市监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

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消防安全制度等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及演练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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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员工岗前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记录

5.场所每层楼平面布置图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时限：15.5个工作日

六、监督电话：0797-6623142

七、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药品经营许可证、店牌店招设置管理、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

备案、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所需材料→后台

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窗口工

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药品

经营许可证》、《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检查合格通知书》、《公

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或免费寄递。



48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第三类) “一件事”服务

指南

（适应于新开办企业）

一、涉及事项名称

1.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公章刊刻备案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8.店牌店招设置管理

9.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建筑面积在 300 ㎡以下无需办

理）

10.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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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在首个受理窗口一次性全部提交，也可分事项在

各个经办部门逐一提交。一次性提交所需材料时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

料相同的，无需重复提交，可由首个受理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务。

（一）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

9.住所使用证明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注：全程电子化登记除提交第 9项外，其他无需提交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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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医疗器械经营许可所需材料

1.《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2.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企业负责人的身份证、学历或者职称

证明复印件以及有关人事决定的文件，企业负责人需提交个人简历拟

办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证、学历证明或职称证书复印件以及任职

文件、个人简历

3.拟办企业的组织机构设置与职能文件、附组织结构图

4.经营场所、库房地址的地理位置图、平面图 (注明室内尺寸及

使用面积)

5.房屋产权证明或出租方的房屋产权证明及租赁协议；

6.经营质量管理制度、工作程序等文件目录

7.经营、仓储的设施、设备目录以及拟经营产品储存条件和售后

服务能力的说明

8.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基本情况介绍和功能说明

9.质量管理、验收、库房管理等人员的健康证明

10.所提交申报资料真实性的自我保证声明

11.申请人不是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本人，企业应当提交《授权

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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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店牌店招设置管理登记所需材料

1.《赣州市南康区城市管理局户外固定广告设置审批表》2份

2.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1份（需原件核对）

3.彩色实景店招效果图（标明店招规格），店招设置需设置地点

的业主签字同意，新店招应与周边保持一致，且不遮挡窗户；新建成

小区临街店面店招

效果图需加盖物业公章 2份

（九）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登记所需材料

1.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申请表

2.建设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非法定代表人或项目负

责人来办理的需提供授权委托书

3.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4.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工程设计单位和检测单位的资质等级证

明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消防设施检测报告

6.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材料符合国家

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出厂合格证

7.有关消防设施的工程施工、竣工图纸及消防设计备案表

8.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记录表

注：以上所有提供材料为复印件的应当由原单位盖章，所有图纸

必须分类并标识清楚

（十）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所需材料

1.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

2.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者市监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

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消防安全制度等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及演练记录

4.员工岗前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记录



52

5.场所每层楼平面布置图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时限：15.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店牌店招设置管理、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

收或备案、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所需材料→

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窗

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医

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检查合格通知书》、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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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经营企业(第二类) “一件事”服务

指南

（适应于新开办企业）

一、涉及事项名称

1.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公章刊刻备案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

8.店牌店招设置管理

9.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建筑面积在 300 ㎡以下无需办

理）

10.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http://sousuo.jiangxi.gov.cn/jsearchfront/visit/link.do?url=http://ncjk.jxzwfww.gov.cn/jxzw/bszn/index.do?webId=123&itemCode=360199-000201011000-XK-050-05&q=%E7%AC%AC%E4%BA%8C%E7%B1%BB%E5%8C%BB%E7%96%97%E5%99%A8%E6%A2%B0%E7%BB%8F%E8%90%A5%E5%A4%87%E6%A1%88&websiteid=360000000000000&title=%E7%AC%AC%E4%BA%8C%E7%B1%BB%E5%8C%BB%E7%96%97%E5%99%A8%E6%A2%B0%E7%BB%8F%E8%90%A5%E5%A4%87%E6%A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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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在首个受理窗口一次性全部提交，也可分事项在

各个经办部门逐一提交。一次性提交所需材料时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

料相同的，无需重复提交，可由首个受理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务。

（一）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

9.住所使用证明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注：全程电子化登记除提交第 9项外，其他无需提交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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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所需材料

1.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表

2.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质量负责人的身份证明

3.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质量负责人的学历（或职称证明）

4.组织机构与部门设置说明

5.经营场所、库房地址的地理位置图、平面图

6.经营场所、库房地址的房屋产权证明文件（或租赁协议，附房

屋产权证明文件）

7.经营设施、设备目录

8.经营质量管理制度、工作程序等文件目录

9.经办人的授权证明

10.经办人身份证

（八）店牌店招设置管理登记所需材料

1.《赣州市南康区城市管理局户外固定广告设置审批表》2份

2.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1份（需原件核对）

3.彩色实景店招效果图（标明店招规格），店招设置需设置地点

的业主签字同意，新店招应与周边保持一致，且不遮挡窗户；新建成

小区临街店面店招

http://sousuo.jiangxi.gov.cn/jsearchfront/visit/link.do?url=http://ncjk.jxzwfww.gov.cn/jxzw/bszn/index.do?webId=123&itemCode=360199-000201011000-XK-050-05&q=%E7%AC%AC%E4%BA%8C%E7%B1%BB%E5%8C%BB%E7%96%97%E5%99%A8%E6%A2%B0%E7%BB%8F%E8%90%A5%E5%A4%87%E6%A1%88&websiteid=360000000000000&title=%E7%AC%AC%E4%BA%8C%E7%B1%BB%E5%8C%BB%E7%96%97%E5%99%A8%E6%A2%B0%E7%BB%8F%E8%90%A5%E5%A4%87%E6%A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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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需加盖物业公章 2份

（九）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登记所需材料

1.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申请表

2.建设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非法定代表人或项目负

责人来办理的需提供授权委托书

3.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4.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工程设计单位和检测单位的资质等级证

明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消防设施检测报告

6.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材料符合国家

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出厂合格证

7.有关消防设施的工程施工、竣工图纸及消防设计备案表

8.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记录表

注：以上所有提供材料为复印件的应当由原单位盖章，所有图纸

必须分类并标识清楚

（十）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所需材料

1.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

2.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者市监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

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消防安全制度等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及演练记录

4.员工岗前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记录

5.场所每层楼平面布置图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时限：15.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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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店牌店招设置管理、建设工程竣工消

防验收或备案、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所需材

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

→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书》、《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检查

合格通知书》、《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

证》或免费寄递。

http://sousuo.jiangxi.gov.cn/jsearchfront/visit/link.do?url=http://ncjk.jxzwfww.gov.cn/jxzw/bszn/index.do?webId=123&itemCode=360199-000201011000-XK-050-05&q=%E7%AC%AC%E4%BA%8C%E7%B1%BB%E5%8C%BB%E7%96%97%E5%99%A8%E6%A2%B0%E7%BB%8F%E8%90%A5%E5%A4%87%E6%A1%88&websiteid=360000000000000&title=%E7%AC%AC%E4%BA%8C%E7%B1%BB%E5%8C%BB%E7%96%97%E5%99%A8%E6%A2%B0%E7%BB%8F%E8%90%A5%E5%A4%87%E6%A1%88
http://sousuo.jiangxi.gov.cn/jsearchfront/visit/link.do?url=http://ncjk.jxzwfww.gov.cn/jxzw/bszn/index.do?webId=123&itemCode=360199-000201011000-XK-050-05&q=%E7%AC%AC%E4%BA%8C%E7%B1%BB%E5%8C%BB%E7%96%97%E5%99%A8%E6%A2%B0%E7%BB%8F%E8%90%A5%E5%A4%87%E6%A1%88&websiteid=360000000000000&title=%E7%AC%AC%E4%BA%8C%E7%B1%BB%E5%8C%BB%E7%96%97%E5%99%A8%E6%A2%B0%E7%BB%8F%E8%90%A5%E5%A4%87%E6%A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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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洗服务企业“一件事”服务指南

（适应于新开办企业）

一、涉及事项名称

1.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公章刊刻备案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店牌店招设置管理

8.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建筑面积在 300 ㎡以下无需办

理）

9.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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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在首个受理窗口一次性全部提交，也可分事项在

各个经办部门逐一提交。一次性提交所需材料时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

料相同的，无需重复提交，可由首个受理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务。

（一）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

9.住所使用证明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注：全程电子化登记除提交第 9项外，其他无需提交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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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店牌店招设置管理登记所需材料

1.《赣州市南康区城市管理局户外固定广告设置审批表》2份

2.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1份（需原件核对）

3.彩色实景店招效果图（标明店招规格），店招设置需设置地点

的业主签字同意，新店招应与周边保持一致，且不遮挡窗户；新建成

小区临街店面店招

效果图需加盖物业公章 2份

（八）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登记所需材料

1.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申请表

2.建设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非法定代表人或项目负

责人来办理的需提供授权委托书

3.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4.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工程设计单位和检测单位的资质等级证

明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消防设施检测报告

6.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材料符合国家

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出厂合格证

7.有关消防设施的工程施工、竣工图纸及消防设计备案表

8.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记录表

注：以上所有提供材料为复印件的应当由原单位盖章，所有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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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分类并标识清楚

（九）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所需材料

1.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

2.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者市监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

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消防安全制度等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及演练记录

4.员工岗前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记录

5.场所每层楼平面布置图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时限：15.5个工作日

六、监督电话：0797-6623142

七、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店牌店招设置管理、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公众聚集场

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

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

象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

备案检查合格通知书》、《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

检查合格证》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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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所企业“一件事”服务指南

（适应于新开办企业）

一、涉及事项名称

1.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公章刊刻备案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医疗机构设置及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审批

8.店牌店招设置管理

9.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建筑面积在 300 ㎡以下无需办

理）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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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在首个受理窗口一次性全部提交，也可分事项在

各个经办部门逐一提交。一次性提交所需材料时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

料相同的，无需重复提交，可由首个受理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务。

（一）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

9、住所使用证明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注：全程电子化登记除提交第 9项外，其他无需提交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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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医疗机构设置及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审批所需材料

1、设置医疗机构申请书

2、设置可行性研究报告：①申请单位名称、基本情况以及申请

人姓名、年龄、专业履历、相关资质证书复印件、身份证号码及复印

件；②拟设医疗机构的名称、选址、功能、任务、服务半径；③拟设

医疗机构的服务方式、时间、诊疗科目和床位编制；④拟设医疗机构

的组织结构、人员配备；⑤拟设医疗机构的仪器、设备配备；⑥拟设

医疗机构与服务半径区域内其他医疗机构的关系和影响；⑦拟设医疗

机构的污水、污物、粪便处理方案；⑧拟设医疗机构的通讯、供电、

上下水道、消防设施情况；⑨资金来源、投资方式、投资总额、注册

资金（资本）；⑩拟设医疗机构的投资预算；⑪拟设医疗机构五年内

的成本效益预测分析。

3、选址报告和建筑设计平面图：①选址的依据；②选址所在地

区的环境和公用设施情况；③选址与周围托幼机构、中小学校、食品

生产经营单位布局的关系；④选址占地和建筑面积（房产证、土地证

或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4、相邻权利人(业主／住户)意见

（八）店牌店招设置管理登记所需材料

1、《赣州市南康区城市管理局户外固定广告设置审批表》2份

2、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1份（需原件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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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彩色实景店招效果图（标明店招规格），店招设置需设置地

点的业主签字同意，新店招应与周边保持一致，且不遮挡窗户；新建

成小区临街店面店招

效果图需加盖物业公章 2份

（九）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登记所需材料

1、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申请表

2、建设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非法定代表人或项目

负责人来办理的需提供授权委托书

3、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4、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工程设计单位和检测单位的资质等级

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消防设施检测报告

6、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材料符合国

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出厂合格证

7、有关消防设施的工程施工、竣工图纸及消防设计备案表

8、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记录表

注：以上所有提供材料为复印件的应当由原单位盖章，所有图纸

必须分类并标识清楚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时限：15.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医疗机构设置及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审批、店牌店招设置管理、建

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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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一次

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医疗机构执业登记许可证》、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检查合格通知书》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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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利性民办养老院企业“一件事”服务指南

（适应于新开办企业）

一、涉及事项名称

1.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公章刊刻备案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养老机构备案

8.店牌店招设置管理

9.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建筑面积在 300 ㎡以下无需办

理）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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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在首个受理窗口一次性全部提交，也可分事项在

各个经办部门逐一提交。一次性提交所需材料时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

料相同的，无需重复提交，可由首个受理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务。

（一）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

9.住所使用证明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注：全程电子化登记除提交第 9项外，其他无需提交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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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养老机构备案所需材料

1.设置养老机构备案书

2.备案承诺书

3.企业营业执照

（八）店牌店招设置管理登记所需材料

1.《赣州市南康区城市管理局户外固定广告设置审批表》2份

2.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1份（需原件核对）

3.彩色实景店招效果图（标明店招规格），店招设置需设置地点

的业主签字同意，新店招应与周边保持一致，且不遮挡窗户；新建成

小区临街店面店招效果图需加盖物业公章 2份

（九）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登记所需材料

1.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申请表

2.建设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非法定代表人或项目负

责人来办理的需提供授权委托书

3.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4.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工程设计单位和检测单位的资质等级证

明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消防设施检测报告

6.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材料符合国家

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出厂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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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有关消防设施的工程施工、竣工图纸及消防设计备案表

8.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记录表

注：以上所有提供材料为复印件的应当由原单位盖章，所有图纸

必须分类并标识清楚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时限：15.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养老机构备案、店牌店招设置管理、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

案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

后审批）→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

章、发票、《养老机构备案书》、《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检查

合格通知书》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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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校企业“一件事”服务指南

（适应于新开办企业）

一、涉及事项名称

1.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公章刊刻备案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经营许可

8.店牌店招设置管理

9.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建筑面积在 300 ㎡以下无需办

理）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一楼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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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下材料可在首个受理窗口一次性全部提交，也可分事项在

各个经办部门逐一提交。一次性提交所需材料时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

料相同的，无需重复提交，可由首个受理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务。

（一）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

9.住所使用证明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注：全程电子化登记除提交第 9项外，其他无需提交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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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经营许可所需材料

1.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经营许可申请表

2.申请人身份证明

3.经营场所使用权证明或产权证明

4.教练场地使用权证明或产权证明；租用教练场地的，还应当有

书面租赁合同和出租方土地使用证明，租赁期限不少于 3年

5.教练场地技术条件说明

6.教学车辆技术条件、车型及数量证明

7.拟聘用人员名册及资格、职称证明，其中，还应当提交相关人

员安全驾驶经历证明，安全驾驶经历的起算时间自申请材料递交之日

起倒计

8.教学车辆购置税证明

9.各类设施、设备清单

（八）店牌店招设置管理登记所需材料

1.《赣州市南康区城市管理局户外固定广告设置审批表》2份

2.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1份（需原件核对）

3.彩色实景店招效果图（标明店招规格），店招设置需设置地点

的业主签字同意，新店招应与周边保持一致，且不遮挡窗户；新建成

小区临街店面店招效果图需加盖物业公章 2份

（九）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登记所需材料

1.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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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非法定代表人或项目负

责人来办理的需提供授权委托书

3.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4.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工程设计单位和检测单位的资质等级证

明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消防设施检测报告

6.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材料符合国家

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出厂合格证

7.有关消防设施的工程施工、竣工图纸及消防设计备案表

8.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记录表

注：以上所有提供材料为复印件的应当由原单位盖章，所有图纸

必须分类并标识清楚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时限：15.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经营许可、店牌店招设置管理、建设工程竣工

消防验收或备案、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所需

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

→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经营许可证》、《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检

查合格通知书》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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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中介机构“一件事” 服务指南

（适应于新开办企业）

一、涉及事项名称

1.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公章刊刻备案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人力资源服务许可

8.店牌店招设置管理

9.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建筑面积在 300 ㎡以下无需办

理）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一楼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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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下材料可在首个受理窗口一次性全部提交，也可分事项在

各个经办部门逐一提交。一次性提交所需材料时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

料相同的，无需重复提交，可由首个受理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务。

（一）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

9、住所使用证明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注：全程电子化登记除提交第 9项外，其他无需提交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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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人力资源服务许可所需材料

1、《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行政许可（人

力资源服务备案）申请表》原件一份

2、办公及服务场所产权或使用权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3、从业人员的劳动合同、身份证明、职业资格复印件一份

4、营业执照及法定代表（负责）人身份证或受委托人身份证、

委托书等复印件一份

5、法定验资机构的验资证明(十万元以上)复印件一份

6、单位工作章程及有关管理制度等材料（应提交在市场监管部

门打印出来的公司章程，管理制度等材料应加盖申请单位印章）

7、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从事互联网人力资源信息服务的，需提供

经电信、网络管理部门登记核准的材料

注：申请人力资源服务许可的，应具备以下条件：

（1）有开展业务必备的固定场所、办公设施和一定数额的开办

资金

（2）有 3 名以上具备相应职业资格的专职工作人员

（八）店牌店招设置管理登记所需材料

1、《赣州市南康区城市管理局户外固定广告设置审批表》2份

2、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1份（需原件核对）

3、彩色实景店招效果图（标明店招规格），店招设置需设置地

点的业主签字同意，新店招应与周边保持一致，且不遮挡窗户；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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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小区临街店面店招效果图需加盖物业公章 2份

（九）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登记所需材料

1、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申请表

2、建设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非法定代表人或项目

负责人来办理的需提供授权委托书

3、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4、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工程设计单位和检测单位的资质等级

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消防设施检测报告

6、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材料符合国

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出厂合格证

7、有关消防设施的工程施工、竣工图纸及消防设计备案表

8、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记录表

注：以上所有提供材料为复印件的应当由原单位盖章，所有图纸

必须分类并标识清楚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时限：15.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

制、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

约开户、人力资源服务许可、店牌店招设置管理、建设工程竣工消防

验收或备案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

需完成后审批）→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一次性领取《营业执

照》、公章、发票、《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建设工程竣工验收

消防备案检查合格通知书》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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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派遣机构“一件事”服务指南

（适应于新开办企业）

一、涉及事项名称

1.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公章刊刻备案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劳务派遣经营许可

8.店牌店招设置管理

9.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建筑面积在 300 ㎡以下无需办

理）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一楼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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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在首个受理窗口一次性全部提交，也可分事项在

各个经办部门逐一提交。一次性提交所需材料时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

料相同的，无需重复提交，可由首个受理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务。

（一）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

9.住所使用证明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会计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劳务派遣机构属于实缴出资的范

围）

12.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3.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注：全程电子化登记除提交第 9项外，其他无需提交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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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劳务派遣经营许可所需材料

1.劳务派遣经营许可申请书

2.劳务派遣申报材料清单

3.公司在职员工花名册、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及社会保险（养

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开户或缴费凭证，已经营一年度以上

的公司需提供上年度劳动用工年审报告（年审报告中有整改的要先整

改）

申请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人民币二百万元

2.有与开展业务相适应的固定的经营场所和设施；

3.有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劳务派遣管理制度；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八）店牌店招设置管理登记所需材料

1.《赣州市南康区城市管理局户外固定广告设置审批表》2份

2.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1份（需原件核对）

3.彩色实景店招效果图（标明店招规格），店招设置需设置地点

的业主签字同意，新店招应与周边保持一致，且不遮挡窗户；新建成

小区临街店面店招效果图需加盖物业公章 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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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登记所需材料

1.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申请表

2.建设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非法定代表人或项目负

责人来办理的需提供授权委托书

3.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4.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工程设计单位和检测单位的资质等级证

明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消防设施检测报告

6.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材料符合国家

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出厂合格证

7.有关消防设施的工程施工、竣工图纸及消防设计备案表

8.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记录表

注：以上所有提供材料为复印件的应当由原单位盖章，所有图纸

必须分类并标识清楚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时限：15.5个工作日

六、监督电话：0797-6623142

七、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劳务派遣经营许可、店牌店招设置管理、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

或备案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需

完成后审批）→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

公章、发票、《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

案检查合格通知书》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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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中介机构“一件事”服务指南

（适应于新开办企业）

一、涉及事项名称

1.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公章刊刻备案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备案

8.店牌店招设置管理

9.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建筑面积在 300 ㎡以下无需办

理）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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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在首个受理窗口一次性全部提交，也可分事项在

各个经办部门逐一提交。一次性提交所需材料时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

料相同的，无需重复提交，可由首个受理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务。

（一）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

9.住所使用证明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注：全程电子化登记除提交第 9项外，其他无需提交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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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分支机构所需材料

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材料：

1.营业执照正副本

2.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

3.两名经纪人的身份证明及《房地产经纪人执业资格证书》

房地产经纪分支机构申报材料：

1.经纪分支机构营业执照正副本

2.负责人身份证明

3. 一名经纪人的身份证明及《房地产经纪人执业资格证书》

（八）店牌店招设置管理登记所需材料

1.《赣州市南康区城市管理局户外固定广告设置审批表》2份

2.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1份（需原件核对）

3.彩色实景店招效果图（标明店招规格），店招设置需设置地点

的业主签字同意，新店招应与周边保持一致，且不遮挡窗户；新建成

小区临街店面店招效果图需加盖物业公章 2份

（九）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登记所需材料

1.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申请表

2.建设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非法定代表人或项目负

责人来办理的需提供授权委托书

3.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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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工程设计单位和检测单位的资质等级证

明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消防设施检测报告

6.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材料符合国家

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出厂合格证

7.有关消防设施的工程施工、竣工图纸及消防设计备案表

8.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记录表

注：以上所有提供材料为复印件的应当由原单位盖章，所有图纸

必须分类并标识清楚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时限：15.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备案、店牌店招设置管理、建设工

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查、

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一次性领

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证书》、《建

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检查合格通知书》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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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发服务企业 “一件事”服务指南

（适应于新开办企业）

一、涉及事项名称

1.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公章刊刻备案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店牌店招设置管理

8.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建筑面积在 300 ㎡以下无需办

理）

9.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一楼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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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在首个受理窗口一次性全部提交，也可分事项在

各个经办部门逐一提交。一次性提交所需材料时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

料相同的，无需重复提交，可由首个受理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务。

（一）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

9.住所使用证明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注：全程电子化登记除提交第 9项外，其他无需提交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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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店牌店招设置管理登记所需材料

1.《赣州市南康区城市管理局户外固定广告设置审批表》2份

2.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1份（需原件核对）

3.彩色实景店招效果图（标明店招规格），店招设置需设置地点

的业主签字同意，新店招应与周边保持一致，且不遮挡窗户；新建成

小区临街店面店招

效果图需加盖物业公章 2份

（八）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登记所需材料

1.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申请表

2.建设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非法定代表人或项目负

责人来办理的需提供授权委托书

3.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4.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工程设计单位和检测单位的资质等级证

明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消防设施检测报告

6.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材料符合国家

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出厂合格证

7.有关消防设施的工程施工、竣工图纸及消防设计备案表

8.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记录表

注：以上所有提供材料为复印件的应当由原单位盖章，所有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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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分类并标识清楚

（九）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所需材料

1.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

2.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者市监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

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消防安全制度等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及演练记录

4.员工岗前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记录

5.场所每层楼平面布置图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时限：15.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店牌店招设置管理、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公众聚集场

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

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

象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

备案检查合格通知书》、《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

检查合格证》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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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院企业“一件事”服务指南

（适应于新开办企业）

一、涉及事项名称

1.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公章刊刻备案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店牌店招设置管理

8.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建筑面积在 300 ㎡以下无需办

理）

9.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10.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一楼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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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在首个受理窗口一次性全部提交，也可分事项在

各个经办部门逐一提交。一次性提交所需材料时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

料相同的，无需重复提交，可由首个受理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务。

（一）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

9.住所使用证明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注：全程电子化登记除提交第 9项外，其他无需提交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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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店牌店招设置管理登记所需材料

1.《赣州市南康区城市管理局户外固定广告设置审批表》2份

2.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1份（需原件核对）

3.彩色实景店招效果图（标明店招规格），店招设置需设置地点

的业主签字同意，新店招应与周边保持一致，且不遮挡窗户；新建成

小区临街店面店招

效果图需加盖物业公章 2份

（八）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登记所需材料

1.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申请表

2.建设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非法定代表人或项目负

责人来办理的需提供授权委托书

3.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4.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工程设计单位和检测单位的资质等级证

明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消防设施检测报告

6.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材料符合国家

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出厂合格证

7.有关消防设施的工程施工、竣工图纸及消防设计备案表

8.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记录表

注：以上所有提供材料为复印件的应当由原单位盖章，所有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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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分类并标识清楚

（九）公共场所卫生许可所需材料

1.卫生许可申请书

2.卫生许可告知承诺书

3.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原件（本人到场的）；委托

他人办理的，需提交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委托书；从业人员健康证复印件

4.公共场所地址平面图和卫生设施平面布局图（或现场环境照

片），公共场所地址方位示意图由许可受理人员补充

5.有资质的卫生检测机构出具的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报告或者评

价报告（可在许可后 2个月内的许可审批部门及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机

构对申请单位进行卫生许可现场复核时提供

6.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制度

（十）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所需材料

1.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

2.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者市监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

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消防安全制度等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及演练记录

4.员工岗前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记录

5.场所每层楼平面布置图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时限：15.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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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

约开户、店牌店招设置管理、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公共场

所卫生许可、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所需材料

→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

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检查合格通

知书》、《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或

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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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不含护理）企业“一件事”服务指南

（适应于新开办企业）

一、涉及事项名称

1.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公章刊刻备案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店牌店招设置管理

8.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建筑面积在 300 ㎡以下无需办

理）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一楼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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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下材料可在首个受理窗口一次性全部提交，也可分事项在

各个经办部门逐一提交。一次性提交所需材料时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

料相同的，无需重复提交，可由首个受理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务。

（一）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

9.住所使用证明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注：全程电子化登记除提交第 9项外，其他无需提交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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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店牌店招设置管理登记所需材料

1.《赣州市南康区城市管理局户外固定广告设置审批表》2份

2.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1份（需原件核对）

3.彩色实景店招效果图（标明店招规格），店招设置需设置地点

的业主签字同意，新店招应与周边保持一致，且不遮挡窗户；新建成

小区临街店面店招

效果图需加盖物业公章 2份

（八）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登记所需材料

1.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申请表

2.建设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非法定代表人或项目负

责人来办理的需提供授权委托书

3.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4.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工程设计单位和检测单位的资质等级证

明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消防设施检测报告

6.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材料符合国家

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出厂合格证

7.有关消防设施的工程施工、竣工图纸及消防设计备案表

8.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记录表

注：以上所有提供材料为复印件的应当由原单位盖章，所有图纸

必须分类并标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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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时限：15.5个工作日

六、监督电话：0797-6623142

七、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店牌店招设置管理、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所需材料→后

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窗口

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建

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检查合格通知书》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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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货物运输公司 “一件事”服务指南

（适应于新开办企业）

一、涉及事项名称

1.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公章刊刻备案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

8.店牌店招设置管理

9.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建筑面积在 300 ㎡以下无需办

理）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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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在首个受理窗口一次性全部提交，也可分事项在

各个经办部门逐一提交。一次性提交所需材料时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

料相同的，无需重复提交，可由首个受理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务。

（一）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

9.住所使用证明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注：全程电子化登记除提交第 9项外，其他无需提交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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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所需材料

1.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申请表

2.负责人身份证明、经办人的身份证明

3.已购置车辆的（应提供机动车辆行驶证、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

报告单和车辆技术等级评定表；拟投入车辆的，应提供投入运输车辆

的承诺书，承诺书应当包括车辆数量、类型、技术性能、投入时间等

内容）

4.运输企业应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企业需提供）（制度

文本包括以下几项：⑴、安全生产操作规程；⑵、安全生产和岗位责

任制度；⑶、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制度；⑷、从业人员安全管理制度；

⑸安全例会制度；⑹、安全培训和教育学习制度；⑺、车辆、设施、

设备安全管理制度；⑻、事故处理应急预案等）

5.已聘用或者拟聘用驾驶人员的驾驶证和从业资格证

（八）店牌店招设置管理登记所需材料

1.《赣州市南康区城市管理局户外固定广告设置审批表》2份

2.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1份（需原件核对）

3.彩色实景店招效果图（标明店招规格），店招设置需设置地点

的业主签字同意，新店招应与周边保持一致，且不遮挡窗户；新建成

小区临街店面店招效果图需加盖物业公章 2份

（九）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登记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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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申请表

2.建设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非法定代表人或项目负

责人来办理的需提供授权委托书

3.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4.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工程设计单位和检测单位的资质等级证

明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消防设施检测报告

6.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材料符合国家

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出厂合格证

7.有关消防设施的工程施工、竣工图纸及消防设计备案表

8.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记录表

注：以上所有提供材料为复印件的应当由原单位盖章，所有图纸

必须分类并标识清楚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时限：15.5个工作日

六、监督电话：0797-6623142

七、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店牌店招设置管理、建设工程竣工消防

验收或备案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

需完成后审批）→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一次性领取《营业执

照》、公章、发票、《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证》、《建设工程竣工

验收消防备案检查合格通知书》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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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馆企业“一件事”服务指南

（适应于新开办企业）

一、 涉及事项名称

1.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公章刊刻备案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8.经营高危性体育项目许可

9.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建筑面积在 300 ㎡以下无需办

理）

10.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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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在首个受理窗口一次性全部提交，也可分事项在

各个经办部门逐一提交。一次性提交所需材料时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

料相同的，无需重复提交，可由首个受理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务。

（一）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

9、住所使用证明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注：全程电子化登记除提交第 9项外，其他无需提交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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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公共场所卫生许可所需材料

1、卫生许可申请书

2、卫生许可告知承诺书

3、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原件（本人到场的）；委

托他人办理的，需提交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委托书；从业人员健康证复印件

4、公共场所地址平面图和卫生设施平面布局图（或现场环境照

片），公共场所地址方位示意图由许可受理人员补充

5、有资质的卫生检测机构出具的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报告或者评

价报告（可在许可后 2个月内的许可审批部门及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机

构对申请单位进行卫生许可现场复核时提供）

6、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制度

（八）经营高危性体育项目许可

1、申请书

2、经营活动可行性报告

3．企业营业执照或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符合项目要求的场所、器材、设施的有关证明

6、从业人员接受符合项目要求的专业知识培训的证明或者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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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证明

7、符合项目要求的安全制度和措施

8、经营高危险项目投保意外伤害保险的证明

（九）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登记所需材料

1、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申请表

2、建设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非法定代表人或项目

负责人来办理的需提供授权委托书

3、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4、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工程设计单位和检测单位的资质等级

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消防设施检测报告

6、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材料符合国

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出厂合格证

7、有关消防设施的工程施工、竣工图纸及消防设计备案表

8、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记录表

注：以上所有提供材料为复印件的应当由原单位盖章，所有图纸

必须分类并标识清楚

（十）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所需材料

1、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

2、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者市监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

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消防安全制度等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及演练记录

4、员工岗前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记录

5、场所每层楼平面布置图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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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承诺时限：15.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经营高危性体育项目许可、建设工程竣工消

防验收或备案、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所需材

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

→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共场所

卫生许可证》、《经营高危性体育项目许可证》、公章、发票、《建

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检查合格通知书》、《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

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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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利性民办幼儿园“一件事” 服务指南

（适用于新开办幼儿园）

一、涉及事项名称

1.学前教育机构办学许可

2.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3.公章刊刻备案

4.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5.公积金登记

6.社保登记

7.银行预约开户

8.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

9.店牌店招设置管理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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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下材料可在首个受理窗口一次性全部提交，也可分事项在

各个经办部门逐一提交。一次性提交所需材料时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

料相同的，无需重复提交，可由首个受理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务。

（一）学前教育机构办学许可所需材料（A4纸，3份）

1.《赣州市南康区民办幼儿园筹设申请书》；

2.《赣州市南康区民办幼儿园申办审批表》；申办报告包括培养

目标、办学规模、办学层次、办学条件、内部管理体制、经费筹措与

管理；

3.《赣州市南康区 XX 幼儿园决策机构组成人员情况表》；

4.《赣州市南康区民办幼儿园教职工花名册》；

5.《赣州市南康区民办幼儿园资格审批评估表（试行）》；

6.举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园长工作简历和任职资格证明，园长、

教职工学历证明和幼儿教师资格证；

7.幼儿园的建筑平面图，各功能室分布图、设施、设备配置情况

说明及场地使用权证明；

8.消防审核检查记录（复印件）；

9.幼儿园工作人员健康证明（复印件）。

（二）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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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住所使用证明；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注：全程电子化登记除提交第 9项外，其他无需提交。

（三）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四）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五）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八）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建筑面积在 300 ㎡以下无

需办理）所需材料

1.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申请表；

2.建设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非法定代表人或项目负

责人来办理的需提供授权委托书；

3.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4.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工程设计单位和检测单位的资质等级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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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消防设施检测报告；

6.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材料符合国家

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出厂合格证；

7.有关消防设施的工程施工、竣工图纸及消防设计备案表；

8.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记录表。

注：以上所有提供材料为复印件的应当由原单位盖章，所有图纸

必须分类并标识清楚。

（九）店牌店招设置管理所需材料

1.《赣州市南康区城市管理局户外固定广告设置审批表》（2份）；

2.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1 份）；(需原件对照)

3.彩色实景店招效果图（标明店招规格），店招设置需设置地点

的业主签字同意，新店招应与周边保持一致，且不遮挡窗户；新建成

小区临街店面店招效果图需加盖物业公章（2份）。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时限：15.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学前教育办学许可、企

业注册、公章刻制、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

保登记、银行预约开户、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店牌店招设

置管理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需

完成后审批）→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一次性领取《民办学校办

学许可证》、《营业执照》、公章、发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

备案检查合格通知书》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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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培训机构“一件事”服务指南

一、涉及事项名称

1.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许可

2.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3.公章刊刻备案

4.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5.公积金登记

6.社保登记

7.银行预约开户

8.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

9.店牌店招设置管理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一次性提交，也可分事项提交。提交所需材料时

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料相同，无需重复提交。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务。

（一）校外培训机构许可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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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承诺书

2.赣州市南康区校外培训机构申办审批表

3.办学申办报告。

4.办学场所相关材料

（1）产权证明。（2）场地安全证明。具有住建部门提供房屋质

量合格证明、消防验收合格意见书。（3）场所平面图及能够反映机

构地址的相片。

5.师资队伍相关材料

（1）教职工花名册。（身份证、毕业证、资格证）

（2）教职工聘任合同、工资银行流水以及缴纳社会和医疗保险

凭证等（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

6.办学投入相关材料

（1）举办者以货币资产出资的，应当提供具有资质的出资凭据

或银行流水

（2）举办者以自有土地使用权以及房屋产权、教育教学设施设

备以及图书资料等财物、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作为办学出资的，应由

具有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

7.举办者相关材料

举办者资格证明文件，包括户口本、身份证、征信报告、无犯罪

证明、学历证书、教师资格证、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及从事教育和学校

管理工作经历的有关证明材料。

8.有关管理人员相关材料

法人代表、校长、财务、主要管理人员的详细信息（姓名、性别、

职称、家庭住址等）及身份证和资格证。

9.培训内容相关材料

（1）培训章程（办学内容）。

（2）各项管理制度。（教学、行政、招生、收费退费、财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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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产、后勤保障、安全、卫生、教职工聘任与管理、师生权益保障等）

（3）培训承诺书，里面要有承诺不从事不合法的教学内容。

10.收费管理材料

收费公示牌。

（二）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

9.住所使用证明；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注：全程电子化登记除提交第 9项外，其他无需提交。

（三）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四）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116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五）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八）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建筑面积在 300 ㎡以下无

需办理）所需材料

1.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申请表；

2.建设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非法定代表人或项目负

责人来办理的需提供授权委托书；

3.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4.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工程设计单位和检测单位的资质等级证

明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消防设施检测报告；

6.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材料符合国家

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出厂合格证；

7.有关消防设施的工程施工、竣工图纸及消防设计备案表；

8.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记录表。

注：以上所有提供材料为复印件的应当由原单位盖章，所有图纸

必须分类并标识清楚。

（九）店牌店招设置管理所需材料

1.《赣州市南康区城市管理局户外固定广告设置审批表》（2份）；

2.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1 份）；

3.彩色实景店招效果图（标明店招规格），店招设置需设置地点

的业主签字同意，新店招应与周边保持一致，且不遮挡窗户；新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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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临街店面店招效果图需加盖物业公章（2份）。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时限：15.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许

可、企业注册、公章刻制、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

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户、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店牌

店招设置管理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查、专家评审

时，需完成后审批）→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一次性领取《民办

学校办学许可证》、《营业执照》、公章、发票、《建设工程竣工验

收消防备案检查合格通知书》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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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养殖业“一件事” 办事指南

一、涉及事项名称

1.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公章刊刻备案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一次性提交，也可分事项提交。提交所需材料时

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料相同，无需重复提交。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务。

（一）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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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

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

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全

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9.住所使用证明（符合企业住所自主申报条件者，无需提供）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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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所需材料

1.《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申请表 2份

2.养殖场饲料及兽药使用台账

3.养殖场技术人员资格证书（原件、复印件各 1 件）

4.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无需重复提交）

5.养殖场正门及外景照片

6.场所平面图 1份

7.养殖场防疫消毒条例

8.养殖场员工花名册

9.无害化处理制度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11.环保局环评报告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期限：6.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所需材料→市监窗口完成企业注册，制

作《营业执照》→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需

完成后审批）→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

公章、发票、《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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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记账企业“一件事”服务指南

一、涉及事项名称

1.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公章刊刻备案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 代理记账许可证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一次性提交，也可分事项提交。提交所需材料时

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料相同，无需重复提交。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

务。

（一）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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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

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

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全

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9.住所使用证明（符合企业住所自主申报条件者，无需提供）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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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代理记账许可证所需材料

1.代理记账机构设立申请报告及申请表原件

2.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原件和复印件（由窗口工作人员代复

印提交）

3.交存入资资金报告单复印件

4.公司章程原件

5.公司法人基本情况表、身份证、专业资格证原件和复印件

6.主管代理记账业务负责人情况表、身份证、专业资格证原件和

复印件

7.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专职从业人员情况表、专业资格证原

件复印件

8.承诺书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

9.委托合同范本原件，收费标准原件

10.房产证明及房屋使用租赁合同、预防扰民承诺书复印件

11.办公设备、电脑、财务应用软件情况说明原件

12.内部控制制度原件、内部会计制度原件、内部财务制度原件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期限 11.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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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代理记账许可证》所需材料→市监窗口完成企业注册，制作《营

业执照》→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

审批）→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

发票、《代理记账许可证》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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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服务网点“一件事”服务指南

一、涉及事项名称

1.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设立登记

2.公章刊刻备案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 旅行社服务网点备案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一次性提交，也可分事项提交。提交所需材料时

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料相同，无需重复提交。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务。

（一）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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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公司登记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3.母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4.分公司经营场所使用证明

5.分公司负责人的任职文件及身份证件复印件

6.分公司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

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

的复印件，分公司的经营范围不得超出公司的经营范围

7.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分公司必须报经批准

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旅行社服务网点备案所需材料

1.旅行社服务网点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由窗口工作人员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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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提交）

2.旅行社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副本）复印件

4.旅行社服务网点负责人任命书（劳动合同）

5.旅行社服务网点营业场所证明（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

需重复提交）

6.旅行社服务网点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

印，不需重复提交）

7.旅行社服务网点负责人履历表（模板）

8.旅行社服务网点基本情况登记表（模板）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期限：4.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旅行社服务网点登记备案证明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

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

象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旅行社服务网点登记备案

证明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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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种苗生产经营“一件事”服务指南

一、涉及事项名称

1.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公章刊刻备案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 林木种苗生产经营许可证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一次性提交，也可分事项提交。提交所需材料时

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料相同，无需重复提交。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务。

（一）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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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

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

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全

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9.住所使用证明（符合企业住所自主申报条件者，无需提供）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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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林木种苗生产、经营许可证所需材料

1.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2.林木种苗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表一式二份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4.生产技术人员和林木种苗检验技术人员资格证明复印件（至少

2人）

5.生产用地合法使用证明（复印件）（乡镇土管所盖章证明和土

地租赁合同）

6.经营场所或办公场所合法使用证明（复印件）及公司相片（彩

照）

7.苗木生产地无检疫对象证明

8.生产经营（苗木）主要树种目录及培育相片（彩照）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期限：11.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林木种苗生产经营许可证》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

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

象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林木种苗生产经营许可

证》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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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化品（乙种）经营“一件事”服务指南

一、涉及事项名称

1. 企业名称预先核准

2.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乙种）(限县级，不带储存设施的）

3.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4.公章刊刻备案

5.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6.公积金登记

7.社保登记

8.银行预约开户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一次性提交，也可分事项提交。提交所需材料时

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料相同，无需重复提交。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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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名称预先核准所需材料

1.全体投资人签署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

2.全体投资人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选择窗口提交

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3.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

口免费印）

（二）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乙种）(限县级办理，不带储存设

施的）

1.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2.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申请表（一式二份）

3.企业法人及主要管理人员（至少 2 人）安全业务培训合格证书

原件及身份证复印件

4.经营和储存场所、设施产权或租赁证明文件复印件

5.有限公司需两人的意外伤害险复印件各一份

6.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复印件）

（三）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可由窗口工作人员免费复印）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可由窗口工作人员

免费复印）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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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窗口工作人员免费复印）

9.住所使用证明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五、收费标准

本事项涉及安全业务培训费用，由涉事人自行到安全生产培训中

心缴纳，培训并领取合格证书。

六、承诺期限：16.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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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办理危险化学品（乙种）经营许可证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

（涉及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窗口工作人员通知

申请对象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危险化学品经营

许可证》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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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注册“一件事”服务指南

一、涉及事项名称

1.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 公章刻制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海关备案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一次性提交，也可分事项提交。提交所需材料时

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料相同，无需重复提交。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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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

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

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全

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9.住所使用证明（符合企业住所自主申报条件者，无需提供）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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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海关备案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期限：0.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海关备案所需材料→后台完成审批、出件→通用综合窗口工作人

员通知申请对象到窗口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或免费

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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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办机动车维修经营“一件事”服务指南

一、涉及事项名称

1.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 公章刻制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一次性提交，也可分事项提交。提交所需材料时

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料相同，无需重复提交。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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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

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

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全

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9.住所使用证明（符合企业住所自主申报条件者，无需提供）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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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所需材料

1. 机动车维修企业经营资质备案表

2. 负责人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经办人的身份证明

3. 经营场地（含生产厂房和业务接待室）及停车场使用权证明（土

地使用权、产权证明/不动产登记证书、场地租赁协议）

4. 维修检测设备及计量设备检定合格证明

5. 技术人员及各相关人员的学历、技术职称或职业资格证明及身

份证明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期限：0.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查、

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通用综合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

到窗口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

书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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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办从事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

处理企业“一件事”服务指南

一、涉及事项名称

1.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 公章刻制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从事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审批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一次性提交，也可分事项提交。提交所需材料时

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料相同，无需重复提交。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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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一）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

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

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全

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9.住所使用证明（符合企业住所自主申报条件者，无需提供）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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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从事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审批所

需材料

1.《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审批表》

2.与市、县环境卫生主管部门签订的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

收集、运输服务协议和相关中标文件

3.企业人事财务、安全生产、质量技术、机械设备等管理制度

4.相关环卫机械、设备、车辆清单、照片及其所有权的证明；作

业车辆安装行驶和作业记录仪相关证明

5.生活垃圾运输车辆密闭运输和分类收集相关证明

6.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证、学历证书、职称证书

等相关证明材料，企业现有人员名册（包括身份证、劳动合同和社保

证明信息）

7.固定的办公场所及机械、设备、车辆停放场所的证明材料

8.合法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车辆行驶证。(第 3、4、5、6、7

项材料可签告知承诺书办理）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期限：5.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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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从事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审批所需材料

→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

通用综合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到窗口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

公章、发票、从事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审批

结果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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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筑垃圾处置企业“一件事”服务指南

一、涉及事项名称

1.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 公章刻制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一次性提交，也可分事项提交。提交所需材料时

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料相同，无需重复提交。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

务。

（一）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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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

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

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全

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9.住所使用证明（符合企业住所自主申报条件者，无需提供）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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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所需材料

1.南康区行政审批局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审批表

2.建筑垃圾（散体物）运输卫生责任保证书

3.余土接受证明

4.开挖、运输单位资质、营业执照、项目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及与

工地签订的渣土清运合同

5.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及红线图

6.招标合同书

7.开挖运输单位按要求建设全场内相关设施（图片）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期限：5.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审批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

场勘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通用综合窗口工作人员通知

申请对象到窗口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城市建筑垃

圾处置核准结果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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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区内）经营“一件

事”服务指南

一、涉及事项名称

1.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 公章刻制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区内）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一次性提交，也可分事项提交。提交所需材料时

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料相同，无需重复提交。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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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一）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

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

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全

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9.住所使用证明（符合企业住所自主申报条件者，无需提供）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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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区内）所需材料

1.《道路旅客运输经营申请表》

2.投资人、负责人身份证明

3.经办人的身份证明

4.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本

5.拟投入车辆承诺书（包括客车数量、类型及等级、技术等级、

座位数以及客车外廓长、宽、高等）

6.已聘用或者拟聘用驾驶人员的驾驶证和从业资格证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期限：4.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区内）服务审批所需材料→后台审批、

出件（涉及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通用综合窗口

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到窗口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

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区内）结果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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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经营“一件事”服务指南

一、涉及事项名称

1.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 公章刻制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经营许可审批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一次性提交，也可分事项提交。提交所需材料时

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料相同，无需重复提交。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

务。

（一）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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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

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

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全

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9.住所使用证明（符合企业住所自主申报条件者，无需提供）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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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经营许可审批所需材料

1.《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经营申请表》

2.投资人、负责人身份证明

3.经办人的身份证明

4.客运服务、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本

5.拟投入车辆承诺书（包括客车数量、类型及等级、技术等级、

座位数以及客车外廓长、宽、高等）；若拟投入客车属于已购置或者

现有的，应提供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报告单、车辆技

术等级评定表、客车等级评定证明）6.聘用或者拟聘用驾驶人员的驾

驶证、从业资格证

7.3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证明的记录。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期限：4.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经营许可服务审批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

（涉及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通用综合窗口工作

人员通知申请对象到窗口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城

市公共汽车客运经营许可审批结果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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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娱乐场所经营“一件事”服务指南

一、涉及事项名称

1.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 公章刻制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歌舞娱乐场所经营许可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一次性提交，也可分事项提交。提交所需材料时

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料相同，无需重复提交。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

务。

（一）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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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

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

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全

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9.住所使用证明（符合企业住所自主申报条件者，无需提供）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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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歌舞娱乐场所经营许可所需材料

1.《歌舞娱乐场所设立申请登记表》；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5.投资人、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及一寸免

冠近照 3张；

6.投资人、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负责人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

7.娱乐场所产权证明及租赁合同复印件；

8.娱乐场所地理位置图、场所内部结构平面图、各包厢面积；

9.娱乐场所管理制度和安全技术措施

10.环境保护部门出具的环境噪声检测报告；

11.公安消防部门出具的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期限：20.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歌舞娱乐场所经营许可审批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

场勘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通用综合窗口工作人员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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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对象到窗口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歌舞娱乐场

所经营许可结果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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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艺娱乐场所经营“一件事”服务指南

一、涉及事项名称

1.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 公章刻制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游艺娱乐场所经营许可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一次性提交，也可分事项提交。提交所需材料时

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料相同，无需重复提交。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

务。

（一）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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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

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

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全

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9.住所使用证明（符合企业住所自主申报条件者，无需提供）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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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游艺娱乐场所经营许可所需材料

1.《游艺娱乐场所设立申请登记表》；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5.投资人、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及一寸免

冠近照 3张；

6.投资人、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负责人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

7.娱乐场所产权证明及租赁合同复印件；

8.经营场所地理位置图、场所内部结构平面图、标明游戏和游艺

分区经营位置、游戏机游艺机型设备及位置；

9.娱乐场所管理制度和安全技术措施

10.环境保护部门出具的环境噪声检测报告；

11.公安消防部门出具的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期限：20.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游艺娱乐场所经营许可审批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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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勘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通用综合窗口工作人员通知

申请对象到窗口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游艺娱乐场

所经营许可结果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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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性演出经营主体“一件事”服务指南

一、涉及事项名称

1.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 公章刻制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营业性演出经营主体许可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一次性提交，也可分事项提交。提交所需材料时

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料相同，无需重复提交。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

务。

（一）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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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

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

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全

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9.住所使用证明（符合企业住所自主申报条件者，无需提供）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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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营业性演出经营主体许可所需材料

1.《营业性演出申请登记表》、《举办演出活动承诺书》；

2.演出举办单位的《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副本复印件或《演出场

所备案证明》复印件；

3.演出举办单位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参演的演员名单、演员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含军官证）和参

演的文艺表演团体的《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副本复印件；

5.文艺表演团体、演员同意参加的书面函件。应包括但不限于演

出举办单位名称、演出名称、演出地点、演出日期等内容；

6.如有未成年人参加营业性演出，应当提供其监护人出具的书面

同意函件；

7.场地证明：演出举办单位与演出场所的协议或演出场所出具的

场地证明，协议或场地证明中应包括不限于演出举办单位名称、演出

名称、演出日期等内容；

8.在歌舞娱乐场所、酒吧、饭店等非演出场所举办的营业性演出，

应提供场所的《娱乐经营许可证》或同意开业的消防安全证明；

9.申请举办临时搭建舞台、看台的营业性演出，还应提供安全保

卫工作方案和灭火、应急疏散预案，以及依法取得的安全、消防批准

文件；

10.演出节目单及节目清单对应的视听资料；歌曲类节目应当提

交歌词文本，用外文演出歌曲应提交中外对照歌词；舞蹈、杂技类节

目应当提供视频资料；戏剧、曲艺等语言类节目应当提交剧本；乐曲

类节目应当提交音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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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举办募捐义演和公益性演出的，还应当出具演出举办单位、

参演文艺团体和演员、职员不得获取经济利益的承诺书，主动接受社

会监督。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期限：5.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营业性演出经营主体许可审批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

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通用综合窗口工作人员通

知申请对象到窗口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营业性演

出经营主体许可结果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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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性演出“一件事”服务指南

一、涉及事项名称

1.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 公章刻制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营业性演出许可备案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一次性提交，也可分事项提交。提交所需材料时

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料相同，无需重复提交。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

务。

（一）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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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

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

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全

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9.住所使用证明（符合企业住所自主申报条件者，无需提供）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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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营业性演出许可备案所需材料

1.《营业性演出申请登记表》、《举办演出活动承诺书》；

2.演出举办单位的《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副本复印件或《演出场

所备案证明》复印件；

3.演出举办单位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参演的演员名单、演员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含军官证）和参

演的文艺表演团体的《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副本复印件；

5.文艺表演团体、演员同意参加的书面函件。应包括但不限于演

出举办单位名称、演出名称、演出地点、演出日期等内容；

6.如有未成年人参加营业性演出，应当提供其监护人出具的书面

同意函件；

7.场地证明：演出举办单位与演出场所的协议或演出场所出具的

场地证明，协议或场地证明中应包括不限于演出举办单位名称、演出

名称、演出日期等内容；

8.在歌舞娱乐场所、酒吧、饭店等非演出场所举办的营业性演出，

应提供场所的《娱乐经营许可证》或同意开业的消防安全证明；

9.申请举办临时搭建舞台、看台的营业性演出，还应提供安全保

卫工作方案和灭火、应急疏散预案，以及依法取得的安全、消防批准

文件；

10.演出节目单及节目清单对应的视听资料；歌曲类节目应当提

交歌词文本，用外文演出歌曲应提交中外对照歌词；舞蹈、杂技类节

目应当提供视频资料；戏剧、曲艺等语言类节目应当提交剧本；乐曲

类节目应当提交音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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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举办募捐义演和公益性演出的，还应当出具演出举办单位、

参演文艺团体和演员、职员不得获取经济利益的承诺书，主动接受社

会监督。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期限：5.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营业性演出许可备案审批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

勘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通用综合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

请对象到窗口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营业性演出许

可备案结果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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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上网服务企业“一件事”服务指南

一、涉及事项名称

1.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 公章刻制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审批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一次性提交，也可分事项提交。提交所需材料时

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料相同，无需重复提交。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

务。

（一）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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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

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

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全

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9.住所使用证明（符合企业住所自主申报条件者，无需提供）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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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审批所需材料

1.《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设立申请登记表》；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经营管理人员、安全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从

业资格证明文件；

4.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5.投资人、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及一寸免

冠近照 3张；

6.投资人、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负责人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

7.营业场所产权证明及租赁合同复印件；

8.公安消防部门出具的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

9.公安信息网络安全部门出具的信息网络安全合格证明文件；

10.经营管理技术系统安装证明和 ISP接入意向书（接入速率、固

定 IP 地址和 E-mail地址）。

11.营业场所建筑平面图、计算机和摄录像设备分布图。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期限：20.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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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审批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

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通用综合窗口工作人员通

知申请对象到窗口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互联网上

网服务经营活动审批结果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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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经营企业“一件事”服务指南

一、涉及事项名称

1.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 公章刻制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农药经营许可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一次性提交，也可分事项提交。提交所需材料时

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料相同，无需重复提交。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

务。

（一）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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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

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

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全

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9.住所使用证明（符合企业住所自主申报条件者，无需提供）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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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农药经营许可所需材料

1.农药经营许可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3.申请资料真实性、合法性声明

4.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5.经营人员的学历或者培训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

6.营业场所和仓储场所地址、面积、平面图等说明材料及照片

7.计算机管理系统、可追溯电子信息码扫描设备、安全防护、仓

储设施等清单及照片

8.房产证或租赁证明

9.有关管理制度目录及文本

10.申请材料电子文档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期限：10.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农药经营许可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查、专家

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通用综合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到窗

口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农药经营许可结果或免费

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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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经营“一件事”服务指南

一、涉及事项名称

1.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 公章刻制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8.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一次性提交，也可分事项提交。提交所需材料时

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料相同，无需重复提交。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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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

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

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全

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9.住所使用证明（符合企业住所自主申报条件者，无需提供）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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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医疗机构执业许可所需材料

1.《医疗机构申请执业登记注册书》;

2.申请报告(加盖公章及法人签字);设置可行性研究报告

3.选址报告

4.医疗机构用房产权证明或者使用证明;

5.医疗机构建筑设计平面图;

6.医疗机构规章制度；

7.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以及各科室负责人有关资格证书、

执业证书复印件和拟注册卫技人员名单;

8.医疗废物处理方案、诊所周边环境情况说；

9.工商营业执照登记信息；

10.已到位的仪器设备清单;

11.环境评估、消防验收合格证明。

（八）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

1.放射诊疗许可校验申请表

2.放射诊疗专业技术人员的任职资格证书和相应专业培训（进

修）证明

3.放射诊疗设备清单

4.放射诊疗设备性能检测报告

5.放射诊疗工作场所放射防护检测报告

6.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报告

7.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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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放射工作人员放射防护及有关法律法规知识培训合格证明

9.新、改、扩建放射诊疗建 设项目须提供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

预评价报告和控制效果评价报告，及有相应项目审批权的卫生行政部

门出具的卫生审查与竣工验收批复证明文件（实施告知承诺制）

10.放射防护规章制度

11.放射事件应急预案

12.放射防护专（兼）职管理人员名单

13.放射防护管理组织

14.《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复印件和《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

（实施告知承诺制）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期限：15.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医疗机构执业许可、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所需材

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

→通用综合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到窗口一次性领取《营业执

照》、公章、发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

机构许可结果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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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供水企业“一件事”服务指南

一、涉及事项名称

1.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 公章刻制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供水单位卫生许可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一次性提交，也可分事项提交。提交所需材料时

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料相同，无需重复提交。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

务。

（一）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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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

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

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全

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9.住所使用证明（符合企业住所自主申报条件者，无需提供）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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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供水单位卫生许可所需材料

1.江西省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申请表。

2.关于变更内容的证明材料。

3.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资质证明、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复印件及委托书。

4.制、供、管水从业人员健康证明。

5.原卫生许可证原件。

6.变更后的有效营业执照或变更证明。

7.提供近三个月的有计量认证检测机构出具的水源水、出厂水、

管网末梢水的水质检测合格报告（单位水源水应按照 GB3838 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或 GB/T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出具全分析报告；出厂水

应按照 GB 5749-2006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出具全分析报告）。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期限：15.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供水单位卫生许可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查、

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通用综合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

到窗口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供水单位卫生许可结

果或免费寄递。

http://baike.so.com/doc/6935695-71580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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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汽车经营企业“一件事”服务指南

一、涉及事项名称

1.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 公章刻制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8.巡游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核发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一次性提交，也可分事项提交。提交所需材料时

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料相同，无需重复提交。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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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

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

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全

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9.住所使用证明（符合企业住所自主申报条件者，无需提供）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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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所需材料

1.《出租汽车经营申请表》

2. 投资人、负责人身份证明

3. 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委托书

4. 客运服务、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本

5. 拟投入车辆承诺书（包括车辆数量、厂牌车型、技术和类型

等级、环保等级和车辆外观顔色、标志标识、计量设施、安全设施、

服务设施等。若拟投入车辆属于已购置的，应提供机动车登记证书、

行驶证、车辆技术和类型等级证书、环保检测合格标志）

6. 已聘用或者拟聘用驾驶人员的驾驶证、从业资格证

7. 3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的记录

（八）巡游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核发所需材料

1.《营运车辆道路运输证配发表》、车辆纸质照片两张（须与行

驶证照片一致）

2. 承运人责任险保险单

3. 巡游出租汽车辆行驶证

4. 机动车登记证书

5. 已聘用或者拟聘用驾驶人员的驾驶证和从业资格证

6. 3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的记录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期限：5.5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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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巡游出租汽

车经营许可、巡游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核发、所需材料→后台审批、

出件（涉及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通用综合窗口

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到窗口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巡游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核发许可结果或免

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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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旅客运输站经营企业“一件事”服务指

南

一、涉及事项名称

1.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 公章刻制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道路旅客运输站（场）经营许可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一次性提交，也可分事项提交。提交所需材料时

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料相同，无需重复提交。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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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一）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

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

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全

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9.住所使用证明（符合企业住所自主申报条件者，无需提供）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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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道路旅客运输站（场）经营许可所需材料

1.《道路旅客运输站经营申请表》

2. 负责人身份证明，经办人的身份证明

3. 客运站竣工验收证明和站级验收证明

4. 拟招聘的专业人员、管理人员的身份证明和专业证书

5. 业务操作规程和安全管理制度文本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期限：1.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道路旅客运输站（场）经营许可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

及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通用综合窗口工作人员

通知申请对象到窗口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道路旅

客运输站（场）经营许可结果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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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车使用企业“一件事”服务指南

一、涉及事项名称

1.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 公章刻制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校车使用许可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一次性提交，也可分事项提交。提交所需材料时

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料相同，无需重复提交。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

务。

（一）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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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

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

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全

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9.住所使用证明（符合企业住所自主申报条件者，无需提供）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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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校车使用许可所需材料

1.车辆符合校车安全国家标准的有关证明

2.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

3. 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

4. 取得校车驾驶资格的驾驶人的机动车驾驶证

5. 校车安全管理制度

6.机动车承运人责任保险证明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期限：3.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校车使用许可审批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查、

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通用综合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

到窗口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道校车使用许可结果

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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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药经营企业“一件事”服务指南

一、涉及事项名称

1.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 公章刻制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兽药经营许可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一次性提交，也可分事项提交。提交所需材料时

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料相同，无需重复提交。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

务。

（一）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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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

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

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全

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9.住所使用证明（符合企业住所自主申报条件者，无需提供）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196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兽药经营许可所需材料

1.《兽药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2. 经营场所、设备、仓库设施等证明材料（房产证或租赁合同）

3. 经营场所和仓库平面布局图

4. 营业执照

5. 技术人员毕业证书、技术职称证书以及劳动合同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期限：10.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兽药经营许可审批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查、

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通用综合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

到窗口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兽药经营许可结果或

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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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专项排版、制版、装订企业“一件事”

服务指南

一、涉及事项名称

1.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 公章刻制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经营专项排版、制版、装订企业许可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一次性提交，也可分事项提交。提交所需材料时

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料相同，无需重复提交。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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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一）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

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

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全

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9.住所使用证明（符合企业住所自主申报条件者，无需提供）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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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经营专项排版、制版、装订企业许可所需材料

1.经营单位申请登记表

2. 营业执照

3. 公司章程

4. 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

5. 房地产权属证书。租赁场地经营的，还应当提交租赁合同或

者租赁意向书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期限：10.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经营专项排版、制版、装订企业许可审批所需材料→后台审批、

出件（涉及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通用综合窗口

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到窗口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

经营专项排版、制版、装订企业许可结果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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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诊所“一件事”服务指南

一、涉及事项名称

1.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 公章刻制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动物诊疗许可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一次性提交，也可分事项提交。提交所需材料时

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料相同，无需重复提交。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

务。

（一）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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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

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

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全

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9.住所使用证明（符合企业住所自主申报条件者，无需提供）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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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动物诊疗许可所需材料

1.动物诊疗许可证申请表

2. 地理方位图、室内平面图和各功能区布局图

3. 动物诊疗场所使用权证明

4.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5. 执业兽医师资格证书

6.设施设备清单

7.执业兽医和服务人员的健康证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期限：5.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动物诊疗许可审批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查、

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通用综合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

到窗口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动物诊疗许可结果或

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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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经营企业“一件事”服务指南

一、涉及事项名称

1.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 公章刻制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港口经营许可

8.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一次性提交，也可分事项提交。提交所需材料时

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料相同，无需重复提交。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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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

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

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全

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9.住所使用证明（符合企业住所自主申报条件者，无需提供）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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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港口经营许可所需材料

1.《港口经营许可申请书》

2. 经营管理机构的组成及其办公用房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明

3. 业务章程、理货规程和管理制度

4. 符合相关通用要求的质量管理体系

5. 证明符合《港口经营管理规定》第八条规定条件的文件和材

料

（八）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

1.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2.营业执照

3.法人身份证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期限：4.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港口经营许可、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审批所需材料→后台审批、

出件（涉及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通用综合窗口

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到窗口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

港口经营许可、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结果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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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采砂企业“一件事”服务指南

一、涉及事项名称

1.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 公章刻制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权限内河道采砂许可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一次性提交，也可分事项提交。提交所需材料时

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料相同，无需重复提交。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

务。

（一）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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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

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

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全

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9.住所使用证明（符合企业住所自主申报条件者，无需提供）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208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权限内河道采砂许可所需材料

1.《江西省河道采砂申请书》

2.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3. 营业执照

4. 采砂船舶、机具登记证书

5. 工程性采砂提供项目批准文件和可行性论证报告

6.拍卖成交确认书和河砂开采权出让合同和河道河砂开采安全

生产责任书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期限：3.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权限内河道采砂许可审批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

勘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通用综合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

请对象到窗口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权限内河道采

砂许可结果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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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经营企业“一件事”服务指南

一、涉及事项名称

1.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 公章刻制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燃气经营许可

8.燃气经营者改动市政燃气设施审批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一次性提交，也可分事项提交。提交所需材料时

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料相同，无需重复提交。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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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

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

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全

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9.住所使用证明（符合企业住所自主申报条件者，无需提供）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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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燃气经营许可所需材料

1.《燃气经营许可申请表》

2.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建筑施工许可证

3.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以及运行、维护和抢修等人员的身份证明、

所取得的有效期内的燃气从业人员专业培训考核合格证书

4. 固定的经营场所(包括办公场所、经营和服务站点等)的产权证

明或租赁协议

5. 燃气设施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及备案文件

6.申请的燃气经营类别和经营区域,企业实施燃气发展规划的具

体方案

7.气源证明、燃气气质检测报告;与气源供应企业签订的供用气合

同书或供用气意向书

8.部门核发的《消防验收意见书》、《压力容器使用证》(储罐)、

压力容器充装许可、防雷检测报告

9.安全评价机构出具的安全评价报告

10.有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和健全的经营方案。安全管理制度主

要包括:安全生产责任制度,设施设备(含用户设施)安全巡检、检测制度,

燃气质量检测制度,岗位操作规程,燃气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燃气安全

宣传制度等;经营方案主要包括企业章程、发展规划、工程建设计划,

用户发展业务流程、故障报修、投诉处置、安全用气等服务制度

11.从事液化石油气经营活动的企业,要提供运输、接卸、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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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装等生产设施清单,提交残液回收处置措施的说明;管道燃气经营企

业应提供与所在地人民政府或其授权的主管部门签订的管道燃气特

许经营协议。

（八）燃气经营者改动市政燃气设施审批

1、燃气设施改动审批表；

2、燃气设施改动的工程施工图，燃气专项安全评估报告；

3、公安消防、质量技术监督、国土资源、环境保护、气象等部

门对改动项目的批复意见；

4、施工企业资质证书；

5、安全防护措施和应急预案；

6、燃气设施改动方案。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期限：2.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燃气经营许可审批、燃气经营者改动市政燃气设施审批所需材料

→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

通用综合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到窗口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

公章、发票、燃气经营许可、燃气经营者改动市政燃气设施审批结果

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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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药品类（三类经营）易制毒化学品经营企

业“一件事”服务指南

一、涉及事项名称

1.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 公章刻制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非药品类（三类经营）易制毒化学品备案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一次性提交，也可分事项提交。提交所需材料时

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料相同，无需重复提交。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

http://sousuo.jiangxi.gov.cn/jsearchfront/visit/link.do?url=http://gznk.jxzwfww.gov.cn/jxzw/bszn/index.do?webId=98&itemCode=360703-000201029000-QT-039-01&q=%E9%9D%9E%E8%8D%AF%E5%93%81%E7%B1%BB&websiteid=361070050000000&title=%E9%9D%9E%E8%8D%AF%E5%93%81%E7%B1%BB%EF%BC%88%E4%B8%89%E7%B1%BB%E7%BB%8F%E8%90%A5%EF%BC%89%E6%98%93%E5%88%B6%E6%AF%92%E5%8C%96%E5%AD%A6%E5%93%81%E5%A4%87%E6%A1%88%E8%AF%81%E6%98%8E
http://sousuo.jiangxi.gov.cn/jsearchfront/visit/link.do?url=http://gznk.jxzwfww.gov.cn/jxzw/bszn/index.do?webId=98&itemCode=360703-000201029000-QT-039-01&q=%E9%9D%9E%E8%8D%AF%E5%93%81%E7%B1%BB&websiteid=361070050000000&title=%E9%9D%9E%E8%8D%AF%E5%93%81%E7%B1%BB%EF%BC%88%E4%B8%89%E7%B1%BB%E7%BB%8F%E8%90%A5%EF%BC%89%E6%98%93%E5%88%B6%E6%AF%92%E5%8C%96%E5%AD%A6%E5%93%81%E5%A4%87%E6%A1%88%E8%AF%81%E6%98%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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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一）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

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

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全

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9.住所使用证明（符合企业住所自主申报条件者，无需提供）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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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非药品类（三类经营）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备案所需材料

1.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备案申请书

2.营业执照

3.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制度

4. 产品包装说明和使用说明书

5.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期限：1.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非药品类（三类经营）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备案审批所需材料→后

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通用

综合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到窗口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

章、发票、非药品类（三类经营）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备案结果或免费

寄递。

http://sousuo.jiangxi.gov.cn/jsearchfront/visit/link.do?url=http://gznk.jxzwfww.gov.cn/jxzw/bszn/index.do?webId=98&itemCode=360703-000201029000-QT-039-01&q=%E9%9D%9E%E8%8D%AF%E5%93%81%E7%B1%BB&websiteid=361070050000000&title=%E9%9D%9E%E8%8D%AF%E5%93%81%E7%B1%BB%EF%BC%88%E4%B8%89%E7%B1%BB%E7%BB%8F%E8%90%A5%EF%BC%89%E6%98%93%E5%88%B6%E6%AF%92%E5%8C%96%E5%AD%A6%E5%93%81%E5%A4%87%E6%A1%88%E8%AF%81%E6%98%8E
http://sousuo.jiangxi.gov.cn/jsearchfront/visit/link.do?url=http://gznk.jxzwfww.gov.cn/jxzw/bszn/index.do?webId=98&itemCode=360703-000201029000-QT-039-01&q=%E9%9D%9E%E8%8D%AF%E5%93%81%E7%B1%BB&websiteid=361070050000000&title=%E9%9D%9E%E8%8D%AF%E5%93%81%E7%B1%BB%EF%BC%88%E4%B8%89%E7%B1%BB%E7%BB%8F%E8%90%A5%EF%BC%89%E6%98%93%E5%88%B6%E6%AF%92%E5%8C%96%E5%AD%A6%E5%93%81%E5%A4%87%E6%A1%88%E8%AF%81%E6%98%8E
http://sousuo.jiangxi.gov.cn/jsearchfront/visit/link.do?url=http://gznk.jxzwfww.gov.cn/jxzw/bszn/index.do?webId=98&itemCode=360703-000201029000-QT-039-01&q=%E9%9D%9E%E8%8D%AF%E5%93%81%E7%B1%BB&websiteid=361070050000000&title=%E9%9D%9E%E8%8D%AF%E5%93%81%E7%B1%BB%EF%BC%88%E4%B8%89%E7%B1%BB%E7%BB%8F%E8%90%A5%EF%BC%89%E6%98%93%E5%88%B6%E6%AF%92%E5%8C%96%E5%AD%A6%E5%93%81%E5%A4%87%E6%A1%88%E8%AF%81%E6%98%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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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企业“一件事”服务指

南

一、涉及事项名称

1.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 公章刻制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一次性提交，也可分事项提交。提交所需材料时

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料相同，无需重复提交。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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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一）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

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

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全

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9.住所使用证明（符合企业住所自主申报条件者，无需提供）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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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所需材料

1.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2.单位性质、股权结构等基本情况

3. 公司章程

4. 营业执照

5. 设立分支机构、委托生产种子、委托代销种子以及以购销方

式销售种子等情况说明

6.种子生产、加工贮藏、检验专业技术人员的基本情况

7.公司为种子生产、加工贮藏、检验专业技术人员缴纳的社保证

明

8.企业法定代表人和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其种业从业简历

9.种子检验室、加工厂房、仓库和其他设施的自有产权或自有资

产的证明材料

10.办公场所自有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

11.种子检验、加工等设备清单和购置发票

12.相关设施设备的情况说明及实景照片

13.品种审定证书

14.生产经营授权品种种子的，提交植物新品种权证书及品种权

人的书面同意证明

15.种子生产地点检疫证明

五、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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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收费。

六、承诺期限：4.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审批所需材料→后台完成审批、出件→

通用综合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到窗口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

公章、发票、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结果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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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种（牧草）生产经营企业“一件事”服务

指南

一、涉及事项名称

1.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 公章刻制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一次性提交，也可分事项提交。提交所需材料时

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料相同，无需重复提交。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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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一）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

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

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全

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9.住所使用证明（符合企业住所自主申报条件者，无需提供）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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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所需材料

1.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2.单位性质、股权结构等基本情况

3. 公司章程

4. 营业执照

5. 设立分支机构、委托生产种子、委托代销种子以及以购销方

式销售种子等情况说明

6.种子生产、加工贮藏、检验专业技术人员的基本情况

7.公司为种子生产、加工贮藏、检验专业技术人员缴纳的社保证

明

8.企业法定代表人和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其种业从业简历

9.种子检验室、加工厂房、仓库和其他设施的自有产权或自有资

产的证明材料

10.办公场所自有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

11.种子检验、加工等设备清单和购置发票

12.相关设施设备的情况说明及实景照片

13.品种审定证书

14.生产经营授权品种种子的，提交植物新品种权证书及品种权

人的书面同意证明

15.种子生产地点检疫证明

五、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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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收费。

六、承诺期限：4.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审批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

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通用综合窗口工作人员通

知申请对象到窗口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农作物种

子生产经营许可结果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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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畜禽（含蜂、蚕）生产经营企业“一件事”

服务指南

一、涉及事项名称

1.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 公章刻制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种畜禽（含蜂、蚕）生产经营许可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一次性提交，也可分事项提交。提交所需材料时

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料相同，无需重复提交。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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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一）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

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

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全

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9.住所使用证明（符合企业住所自主申报条件者，无需提供）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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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畜禽（含蜂、蚕）生产经营许可所需材料

1.畜牧兽医专业技术资格证明或学历证明

2.种畜禽来源证明

3. 动物防疫合格证

4.《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5. 种畜禽生产经营质量管理制度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期限：5.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畜禽（含蜂、蚕）生产经营许可审批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

（涉及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通用综合窗口工作

人员通知申请对象到窗口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畜

禽（含蜂、蚕）生产经营许可结果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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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滩涂养殖企业“一件事”服务指南

一、涉及事项名称

1.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 公章刻制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水域滩涂养殖证核发（本级）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一次性提交，也可分事项提交。提交所需材料时

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料相同，无需重复提交。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

务。

（一）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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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

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

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全

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9.住所使用证明（符合企业住所自主申报条件者，无需提供）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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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水域滩涂养殖证核发（本级）所需材料

1.水域滩涂养殖证申请

2.申请水域的资料

3. 水域无纠纷证明

4.生产计划书

5. 法定代笔人身份证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期限：5.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水域滩涂养殖证核发（本级）审批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

及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通用综合窗口工作人员

通知申请对象到窗口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水域滩

涂养殖证核发结果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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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苗种生产企业“一件事”服务指南

一、涉及事项名称

1.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 公章刻制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水产苗种生产许可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一次性提交，也可分事项提交。提交所需材料时

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料相同，无需重复提交。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

务。

（一）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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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

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

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全

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9.住所使用证明（符合企业住所自主申报条件者，无需提供）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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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水产苗种生产许可所需材料

1.水产原、良种场种苗生产许可证申请表

2.基本情况材料及技术档案

3. 生产规模计划书

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照片

5. 主管部门证明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期限：5.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水产苗种生产许可审批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

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通用综合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

对象到窗口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水产苗种生产许

可结果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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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水企业“一件事”服务指南

一、涉及事项名称

1.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 公章刻制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权限内取水许可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一次性提交，也可分事项提交。提交所需材料时

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料相同，无需重复提交。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

务。

（一）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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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

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

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全

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9.住所使用证明（符合企业住所自主申报条件者，无需提供）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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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权限内取水许可所需材料

1.取水许可申请书

2.取水许可登记表

3. 营业执照

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5. 经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审理通过的《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

告书（表）》

6.关于《水资源论证报告书（表）》的批复文件或同意申报取水

许可证的批复文件

7.取水申请示的与第三者有利害关系时提供第三者承诺书

8.取水工程立项的批复

9.取水工程竣工验收的批复

10.环评报告书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期限：5.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权限内取水许可审批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查、

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通用综合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

到窗口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权限内取水许可结果

或免费寄递。



236

预拌混凝土（砂浆）生产企业“一件事”服

务指南

一、涉及事项名称

1.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 公章刻制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预拌混凝土（砂浆）生产企业设立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一次性提交，也可分事项提交。提交所需材料时

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料相同，无需重复提交。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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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一）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

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

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全

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9.住所使用证明（符合企业住所自主申报条件者，无需提供）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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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预拌混凝土（砂浆）生产企业设立所需材料

1.可行性研究报告

2.拟从事预拌混凝土生产的工程技术人员、文件

3. 拟从事预拌混凝土生产的工程技术人员、职称文件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期限：10.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预拌混凝土（砂浆）生产企业设立审批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

件（涉及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通用综合窗口工

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到窗口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

预拌混凝土（砂浆）生产企业设立结果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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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产品生产企业（一次性使用医疗产品的

生产企业除外）“一件事”服务指南

一、涉及事项名称

1.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 公章刻制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消毒产品生产企业（一次性使用医疗产品的生产企业除外）卫

生许可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一次性提交，也可分事项提交。提交所需材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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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料相同，无需重复提交。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

务。

（一）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

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

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全

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9.住所使用证明（符合企业住所自主申报条件者，无需提供）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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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消毒产品生产企业（一次性使用医疗产品的生产企业除外）

卫生许可所需材料

1.《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申请表

2.营业执照

3.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4.消毒产品生产企业现场监督审核表

5.生产场所厂区平面图、生产车间布局平面图

6.生产场地使用证明

7.生产工艺流程图

8.生产和检验设备清单

9.净化车间检测报告或生产环境检测报告

10.生产用水检测报告

11.企业卫生管理组织结构图

12.质量保证体系文件

13.拟生产产品目录

14.拟生产产品标签说明书

15.委托检测协议书

16.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17.大包装产品生产企业保证其生产的半成品符合相关卫生质量

标准的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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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大包装产品生产企业与分装生产企业的合同协议书

19.大包装产品生产企业的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

20.大包装产品若为须经过国家卫生部门许可的消毒产品，还应

提供该产品的卫生许可批件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期限：3.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消毒产品生产企业（一次性使用医疗产品的生产企业除外）卫生

许可审批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

需完成后审批）→通用综合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到窗口一次性

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消毒产品生产企业（一次性使用医

疗产品的生产企业除外）卫生许可结果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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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捕捞企业“一件事”服务指南

一、涉及事项名称

1.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 公章刻制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权限内渔业捕捞许可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一次性提交，也可分事项提交。提交所需材料时

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料相同，无需重复提交。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

务。

（一）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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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

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

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全

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9.住所使用证明（符合企业住所自主申报条件者，无需提供）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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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权限内渔业捕捞许可所需材料

1.渔业捕捞许可证申请书

2.《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

3. 《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

4.《渔业船舶国籍证书（国内）》

5.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6.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期限：7.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权限内渔业捕捞许可审批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

勘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通用综合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

请对象到窗口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权限内渔业捕

捞许可结果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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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一件事”服务指南

一、涉及事项名称

1.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 公章刻制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

8、医疗广告审查（含中医）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一次性提交，也可分事项提交。提交所需材料时

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料相同，无需重复提交。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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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

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

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全

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9.住所使用证明（符合企业住所自主申报条件者，无需提供）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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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所需材料

1.医疗保健机构书面申请书

2.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申请登记书

3.《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及其副本

4.有关医师的《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医师资格证书》、

《医师执业证书》、《职称证》

5.开展母婴保健技术服务的业务项目、技术条件、房屋、设备和

技术人员的配备情况

6.申请开展母婴保健技术服务项目的规章制度

7.所申请项目的业务用房平面图

（八）医疗广告审查（含中医）所需材料

1.医疗广告审查申请表

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3.医疗广告成品样件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期限：7.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审批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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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通用综合窗口工作

人员通知申请对象到窗口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母

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医疗广告审查（含中医）结果或免费

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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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标准器具核准“一件事”服务指南

一、涉及事项名称

1.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 公章刻制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计量标准器具核准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一次性提交，也可分事项提交。提交所需材料时

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料相同，无需重复提交。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

务。

（一）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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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

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

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全

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9.住所使用证明（符合企业住所自主申报条件者，无需提供）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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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计量标准器具核准所需材料

1.检定申请书

2.营业执照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期限：2.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计量标准器具核准审批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

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通用综合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

对象到窗口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计量标准器具核

准结果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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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运输企业（超限运输）“一件事”服务

指南

一、涉及事项名称

1.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 公章刻制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

8.公路超限运输许可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一次性提交，也可分事项提交。提交所需材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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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料相同，无需重复提交。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

务。

（一）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

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

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全

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9.住所使用证明（符合企业住所自主申报条件者，无需提供）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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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所需材料

1.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申请表

2.负责人身份证明、经办人的身份证明

3.已购置车辆的（应提供机动车辆行驶证、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

报告单和车辆技术等级评定表；拟投入车辆的，应提供投入运输车辆

的承诺书，承诺书应当包括车辆数量、类型、技术性能、投入时间等

内容）

4.运输企业应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企业需提供）（制度

文本包括以下几项：⑴、安全生产操作规程；⑵、安全生产和岗位责

任制度；⑶、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制度；⑷、从业人员安全管理制度；

⑸安全例会制度；⑹、安全培训和教育学习制度；⑺、车辆、设施、

设备安全管理制度；⑻、事故处理应急预案等）

5.已聘用或者拟聘用驾驶人员的驾驶证和从业资格证

（八）公路超限运输许可所需材料

1.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申请表

2.经办人有效身份证

3.道路运输证及车辆行驶证

4.车货照片

5.授权书

五、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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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收费。

六、承诺期限：5.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道路货物运输许可、公路超限运输许可审批所需材料→后台审批、

出件（涉及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通用综合窗口

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到窗口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

道路货物运输许可证、公路超限运输许可证结果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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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刻制点“一件事”服务指南

一、涉及事项名称

1.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 公章刻制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一次性提交，也可分事项提交。提交所需材料时

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料相同，无需重复提交。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

务。

（一）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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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

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

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全

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9.住所使用证明（符合企业住所自主申报条件者，无需提供）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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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所需材料

1.营业执照

2.法定代表人、个人股东和从业人员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的

无相应从业限制

3.经营场所及生产车间、保管库房平面图和房屋安全鉴定书和消

防意见书

4.各项治安保卫、消防安全管理措施

5.辖区派出所的审核意见

6.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使用印章治安管理信息系统的证明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期限：2.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审批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

勘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通用综合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

请对象到窗口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公章刻制业特

种行业许可结果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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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专业合作社“一件事”服务指南

一、涉及事项名称

1. 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登记

2. 公章刻制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一次性提交，也可分事项提交。提交所需材料时

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料相同，无需重复提交。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

务。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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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备案）申请书》

2.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成员名册和成员身份证件、户口簿复印件

3.全体设立人签名、盖章的设立大会纪要

4.全体设立人签名、盖章的章程

5.法定代表人、理事的任职文件和身份证件复印件

6.住所使用证明（符合企业住所自主申报条件者无需提供，填写

自主申报表及承诺书）

7.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联络员身份证件复

印件

8.全体出资成员签名、盖章的出资清单

9.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或企业预先核准通知书

10.双告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经营范围涉及前置审批）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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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期限：0.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

公章刻制、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

银行预约开户审批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查、专家

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通用综合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到窗

口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结果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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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基金份额、证券除外）出质登记“一

件事”服务指南

一、涉及事项名称

1.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 公章刻制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股权（基金份额、证券除外）出质登记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一次性提交，也可分事项提交。提交所需材料时



264

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料相同，无需重复提交。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

务。

（一）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

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

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全

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9.住所使用证明（符合企业住所自主申报条件者，无需提供）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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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股权（基金份额、证券除外）出质登记所需材料

1.出质人、质权人签署的《股权出质登记申请书》；

2.载有出质人姓名（名称）及其出资额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名册

复印件或者出质人持有的股份公司股票复印件（均需加盖股权所在公

司公章）；

3.出质人、质权人签署的质权合同。

4.出质人、质权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期限：0.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营业执照注册、公章刻

制、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

约开户审批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

需完成后审批）→通用综合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到窗口一次性

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结果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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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业备案登记“一件事”服务指南

一、涉及事项名称

歇业备案登记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一次性提交，也可分事项提交。提交所需材料时

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料相同，无需重复提交。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

务。

歇业备案登记所需材料

1.《市场主体歇业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

3.《歇业备案承诺书》

4.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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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期限：当场办结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歇业备案所需材料→

后台审批、出件→通用综合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到窗口一次性

领取歇业备案结果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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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管理公司“一件事”服务指南

一、涉及事项名称

1.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 公章刻制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船舶管理业务经营许可

8.省内跨设区市普通货物水路运输经营许可

9.经营省内水路旅客运输许可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一次性提交，也可分事项提交。提交所需材料时

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料相同，无需重复提交。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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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一）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

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全程电子化登记无

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全

程电子化登记无需提供，选择窗口提交材料可在窗口免费复印）

9.住所使用证明（符合企业住所自主申报条件者，无需提供）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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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船舶管理业务经营许可所需材料

1.申请表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3.企业股东的基本情况和说明股东投资情况的证明文件，法人股

东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自然人股东提供身份证

4.公司章程，固定办公场所使用证明

5.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情况的证明文件，包括专职管理人员名单、

任职文件、身份证、任职资历材料、劳动合同

6.安全管理机构及安全管理人员设置制度、安全管理现任制度、

安全监督检查制度、事故应急处置制度、岗位安全操作规程

7.覆盖其所管理船舶范围的有效船舶安全与防污染管理体系“符

合证明”或“临时符合证明”证书

（八）省内跨设区市普通货物水路运输经营许可

1.申请书

2.企业申请的需提供健全的安全管理机构及安全管理人员设置

制度、安全管理责任制度、安全监督检查制度、事故应急处置制度、

岗位安全操作规程等安全管理制度。个人申请的只需提供安全管理制

度

3.企业申请的需提供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航运公司安全与防污

染管理规定》需要建立安全管理体系的，应当提供有效的“符合证明”

或者“临时符合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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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持有有效的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船舶国籍证书、船舶检验证

书以及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证明船舶符合安全与防污染和入

级检验要求的证书

（九）经营省内水路旅客运输许可

1.水路运输企业(船舶）开业申请书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3.企业股东的基本情况和说明股东投资情况的证明文件，法人股

东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自然人股东提供身份证

4.组织机构的设置文件；公司章程

5.固定办公场所使用证明（或租赁证明、协议）

6.企业船舶名单（有符合交通运输部规定的船舶及自有船舶运力

数量）

7.企业海务、机务管理、船员名单（附有与其经营范围相适应专

职海务、机务管理人员的数量和从业资历；管理人员配备情况的证明

文件

8.包括专职管理人员名单、任职文件、适任证书、身份证、任职

资历材料、劳动合同。与企业直接订立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的高级船员

的比例不低于 50%）

9.健全的安全管理机构及安全管理人员设置制度、安全管理责任

制度、安全监督检查制度、事故应急处置制度、岗位安全操作规程等

安全管理制度

10.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航运公司安全与防污染管理规定》需要

建立安全管理体系的，应当提供有效的“符合证明”或者“临时符合

证明”

11.船舶建造（买卖）合同（船舶要符合交通运输部关于船型技

术标准、船龄以及节能减排的要求）。购买的船舶原先是从事营运的

需提供船舶营运证注销证明。有效的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船舶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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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船舶检验证书以及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证明船舶符合

安全与防污染和入级检验要求的证书

12.经营水路旅客班轮运输业务的，还应当有班期、班次以及拟

停靠的码头安排（包括码头靠泊协议）等可行的航线营运计划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期限：5.5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0797-6623142

八、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船舶管理业务经营许可、省内跨设区市普通货物水路运输经营许

可、经营省内水路旅客运输许可审批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

及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通用综合窗口工作人员

通知申请对象到窗口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计船舶

管理业务经营许可、省内跨设区市普通货物水路运输经营许可、经营

省内水路旅客运输许可结果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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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花爆竹道路运输公司 “一件事”服务指

南

（适应于新开办企业）

一、涉及事项名称

1.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公章刊刻备案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在首个受理窗口一次性全部提交，也可分事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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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经办部门逐一提交。一次性提交所需材料时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

料相同的，无需重复提交，可由首个受理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务。

（一）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

9.住所使用证明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注：全程电子化登记除提交第 9项外，其他无需提交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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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所需材料

1.烟花爆竹运输申请表

2.承运人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的资质证明

3.驾驶员、押运员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的资格证明

4.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的道路运输证明

5.托运人从事烟花爆竹生产、经营的资质证明

6.烟花爆竹的购销合同及运输烟花爆竹的种类、规格、数量

7.烟花爆竹的产品质量和包装合格证明

8.合法储存烟花爆竹专用仓库的资质证明

9.运输车辆牌号、运输时间、起始地点、行驶路线、经停地点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时限：0.5个工作日

六、监督电话：0797-6623142

七、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

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一次

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或免费寄

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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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公司 “一件事”服

务指南

（适应于新开办企业）

一、涉及事项名称

1.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公章刊刻备案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

8.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狩猎证核发

9.出售、利用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审批

10.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人工繁育许可

11.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狩猎证核发

12.出售、利用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及

其制品审批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277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在首个受理窗口一次性全部提交，也可分事项在

各个经办部门逐一提交。一次性提交所需材料时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

料相同的，无需重复提交，可由首个受理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务。

（一）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

9.住所使用证明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注：全程电子化登记除提交第 9项外，其他无需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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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

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

1.江西省陆生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申请表

2.林业行政许可申请书

3.申请报告

4.身份证复印件

5.养殖可行性报告

6.合法来源证明

7.饲养人员技术能力等证明文件

8.场地证明

9.县级野保站核查报告

（八）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狩猎证核发

1.江西省陆生野生动物狩猎证申请表

2.身份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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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施猎捕的工作方案

（九）出售、利用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审批

1.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申请表

2.申请方身份证明材料

3.与野生动物人工繁育目的、种类、发展规模相适应的场所、设

施说明

4.野生动物种源来源证明

5.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安全、防逃逸、防疫病方案

（十）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人工繁育许可

1.非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含黑天鹅、环颈雉、蓝孔雀）驯养繁殖

及经营利用行政许可审批表

2.申请方身份证明材料

3.场地设施证明材料

4.种源合法来源证明

5.1寸彩色免冠相片

（十一）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狩猎证核

发

1.江西省陆生野生动物狩猎证申请表

2.申请方身份证明材料

3.实施猎捕的工作方案

（十二）出售、利用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

物及其制品审批

1.非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含黑天鹅、环颈雉、蓝孔雀）驯养繁殖

及经营利用行政许可审批表

2.申请经营场地的有效文件或材料

3.货源合法来源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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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寸彩色免冠相片

5.申请方身份证明材料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时限：10.5个工作日

六、监督电话：0797-6623142

七、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

物狩猎证核发、出售、利用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审批、

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人工繁育许可、有重要生态、

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狩猎证核发、出售、利用有重要生态、

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审批所需材料→后台审批、

出件（涉及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窗口工作人员

通知申请对象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省重点保护陆

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狩猎证核发、出

售、利用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审批、有重要生态、科学、

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人工繁育许可、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

陆生野生动物狩猎证核发、出售、利用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

的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许可结果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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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利性治沙公司 “一件事”服务指南

（适应于新开办企业）

一、涉及事项名称

1.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公章刊刻备案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营利性治沙活动审批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在首个受理窗口一次性全部提交，也可分事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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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经办部门逐一提交。一次性提交所需材料时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

料相同的，无需重复提交，可由首个受理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务。

（一）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

9.住所使用证明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经

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注：全程电子化登记除提交第 9项外，其他无需提交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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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营利性治沙活动审批所需材料

1.营利性防沙治沙申请表

2.符合防沙治沙规划的治理方案

3.治理土地权属合法证明和治理协议

4.项目治理所需资金证明

5.申请人身份证明或申请单位法人身份证明、营业执照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时限：2.5个工作日

六、监督电话：0797-6623142

七、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营利性治沙活动审批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查、

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一次性领

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营利性治沙活动审批结果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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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草生产经营公司 “一件事”服务指南

（适应于新开办企业）

一、涉及事项名称

1.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公章刊刻备案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林草生产经营许可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在首个受理窗口一次性全部提交，也可分事项在

各个经办部门逐一提交。一次性提交所需材料时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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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相同的，无需重复提交，可由首个受理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务。

（一）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

9.住所使用证明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经

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注：全程电子化登记除提交第 9项外，其他无需提交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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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林草生产经营许可所需材料

1.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2.技术人员基本情况的说明材料

3.技术人员劳动合同

4.公司章程

5.告知承诺书

6.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7.企业注册信息

8.生产用地权属证明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时限：0.5个工作日

六、监督电话：0797-6623142

七、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林草生产经营许可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查、

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一次性领

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林草生产经营许可结果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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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经营公司 “一件事”服务指南

（适应于新开办企业）

一、涉及事项名称

1.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公章刊刻备案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权限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8.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9.排污许可核发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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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下材料可在首个受理窗口一次性全部提交，也可分事项在

各个经办部门逐一提交。一次性提交所需材料时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

料相同的，无需重复提交，可由首个受理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务。

（一）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

9.住所使用证明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经

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注：全程电子化登记除提交第 9项外，其他无需提交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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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权限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所需材料

1.审批申请原件 1份

2.环评报告（附投资审批部门备案文件或前期工作意见函）原件 3

份（含电子版）

3.执行标准函及污染物总量确认书

4.公众参与说明书 1 本（含电子版）

5.环评标准单位规范性监督检查资料（含环评服务委托书合同原件

1份）

6.环评报告编制负责人踏勘现场的视频光盘 1份

（八）危险废物经营许可所需材料

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及其批复文件

2.相关危险废物经营情况的报告

（九）排污许可核发

1.排污许可证申请表

2.自行监测方案

3.承诺书

4.排污单位有关排污口规范化的情况说明

5.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文号，或者按照有关国家规定经

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处理、整顿规范并符合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

6.排污许可证申请前信息公开情况说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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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时限：10.5个工作日

六、监督电话：0797-6623142

七、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权限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危险废物经营许可、排

污许可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需

完成后审批）→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

公章、发票、权限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危险废物经营

许可、排污许可结果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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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拉机驾驶培训机构 “一件事”服务指南

（适应于新开办企业）

一、涉及事项名称

1.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公章刊刻备案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拖拉机驾驶培训机构许可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在首个受理窗口一次性全部提交，也可分事项在

各个经办部门逐一提交。一次性提交所需材料时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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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相同的，无需重复提交，可由首个受理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务。

（一）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

9.住所使用证明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经

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注：全程电子化登记除提交第 9项外，其他无需提交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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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拖拉机驾驶培训机构许可所需材料

拖拉机驾驶培训学校（班）申请表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时限：0.5个工作日

六、监督电话：0797-6623142

七、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拖拉机驾驶培训机构许可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

勘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一

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拖拉机驾驶培训机构许可结果

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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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建企业 “一件事”服务指南

（适应于新开办企业）

一、涉及事项名称

1.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公章刊刻备案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房建市政类）

8.权限内企业投资（技改）项目备案

9.权限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10.权限内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服务

11.权限内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服务

12.城市户外广告审批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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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在首个受理窗口一次性全部提交，也可分事项在

各个经办部门逐一提交。一次性提交所需材料时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

料相同的，无需重复提交，可由首个受理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务。

（一）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

9.住所使用证明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经

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注：全程电子化登记除提交第 9项外，其他无需提交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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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房建市政类）

1.并联审批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申请表。

2.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国有土地使用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批准书、建设用地批准书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

3.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4.中标通知书（按照规定可直接发包的工程应提交直接发包备案

表）。

5.施工合同。

6.施工图联合审查合格书。

7.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手续“容缺审批+承诺制”办理承诺

书。

8.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缴纳证明。

（八）权限内企业投资（技改）项目备案

无需提供材料，自行网上录入（登入江西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

管平台）

（九）权限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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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审批申请原件 1份

2.环评报告（附投资审批部门备案文件或前期工作意见函）原件 3

份（含电子版）

3.执行标准函及污染物总量确认书

4.公众参与说明书 1 本（含电子版）

5.环评标准单位规范性监督检查资料（含环评服务委托书合同原件

1份）

6.环评报告编制负责人踏勘现场的视频光盘 1份

（十）权限内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服务

依据项目面积或挖填土石方量提供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或水土保

持方案报告表。

（十一）权限内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服务

1.项目建设单位节能评估和审查申请书

2.符合要求的《项目节能报告书》

（十二）城市户外广告审批

1.户外广告设置申请

2.经办人身份证

3.户外广告设计图、效果图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时限：10.5个工作日

六、监督电话：0797-6623142

七、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权限内企业投资（技改）项目备案、权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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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权限内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服务、权

限内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服务许可、城市户外广告审批

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查、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

审批）→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公章、

发票、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权限内企业投资（技改）项目备案、权限

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权限内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服务、

权限内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服务许可、城市户外广告审

批结果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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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企业 “一件事”服务指南

（适应于新开办企业）

一、涉及事项名称

1.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公章刊刻备案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房建市政类）

8.公路建设项目施工许可

9.环境卫生设施迁移、拆除或者改变用途审批

10.临时占用城市道路审批

11.挖掘城市道路审批

12.道路挖掘修复审批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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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在首个受理窗口一次性全部提交，也可分事项在

各个经办部门逐一提交。一次性提交所需材料时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

料相同的，无需重复提交，可由首个受理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务。

（一）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

9.住所使用证明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经

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注：全程电子化登记除提交第 9项外，其他无需提交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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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房建市政类）

1.并联审批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申请表。

2.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国有土地使用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批准书、建设用地批准书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

3.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4.中标通知书（按照规定可直接发包的工程应提交直接发包备案

表）。

5.施工合同。

6.施工图联合审查合格书。

7.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手续“容缺审批+承诺制”办理承诺

书。

8.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缴纳证明。

（八）公路建设项目施工许可

1.施工许可申请书

2.国土资源部门关于征地的批复或者控制性用地的批复

3.建设项目各合同段的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名单、合同价情况



◆ 南康区市民服务中心 服 务 指 南

南康区行政审批局 0797-6623142

302

4.应当报备的资格预审报告、招标文件和评标报告

5.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措施的材料

6.已办理的质量监督手续材料

（九）环境卫生设施迁移、拆除或者改变用途审批

1.环境卫生设施迁移、拆除或者改变用途申请表

2.经办人身份证

3.营业执照

4.防止环境污染的方案

5.拟新建设施设计图

6.供规划、建设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7.拟关闭、闲置或者拆除设施的现状图及拆除方案

（十）临时占用城市道路审批

1.临时占用城市道路许可审批表

2.经办人身份证

3.营业执照

4.占道效果图

（十一）挖掘城市道路审批

1.申请表

2.规划审批意见书

3.经办人身份证

（十二）道路挖掘修复审批

1.道路挖掘修复许可审批表

2.经办人身份证

3.营业执照

4.规划总平面图

5.施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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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时限：2.5个工作日

六、监督电话：0797-6623142

七、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公路建设项目施工许可、环境卫生设施迁移、

拆除或者改变用途审批、临时占用城市道路审批、挖掘城市道路审批、

道路挖掘修复审批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查、专家

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一次性领取《营

业执照》、公章、发票、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公路建设项目施工许可、

环境卫生设施迁移、拆除或者改变用途审批、临时占用城市道路审批、

挖掘城市道路审批、道路挖掘修复审批结果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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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装修企业 “一件事”服务指南

（适应于新开办企业）

一、涉及事项名称

1.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2.公章刊刻备案

3.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

4.公积金登记

5.社保登记

6.银行预约开户

7.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装饰装修类）

二、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注：申办对象可一次性将所有事项办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首个受

理窗口办理，也可根据自身情况，逐一向各个经办窗口提交材料办理。

【办理地址】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窗口】通用综合服务窗口

【咨询电话】

通用综合服务窗口：0797-6625191

三、办理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非工作时间按“错时延时预约服务”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在

“市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四、申请材料清单

注：以下材料可在首个受理窗口一次性全部提交，也可分事项在

各个经办部门逐一提交。一次性提交所需材料时如有涉及事项所需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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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相同的，无需重复提交，可由首个受理窗口提供免费复印服务。

（一）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所需材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3.全体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

4.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会决议（一人公司应提交股东决定）

5.全体公司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公司设立董事会需提交）

6.全体公司监事签署的监事会决议（公司设立监事会需提交）

7.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

8.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身份证件

9.住所使用证明

10.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承诺书

11.前置许可证（其他经营范围涉及的前置审批）

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经

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注：全程电子化登记除提交第 9项外，其他无需提交

（二）公章刻印所需材料

1.免费刊刻印章领取确认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由窗口工作人员代为复印，不需提交）

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不需重复提交）

（三）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所需材料

1. 营业执照原价（不需重复提交）

2.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实名认证）

（四）公积金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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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保登记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六）银行预约开户所需材料

无需提供材料。

（七）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装饰装修类）

1.并联审批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申请表。

2.房屋权属证明。

3.中标通知书（按照规定可直接发包的工程应提交直接发包备案

表）。

4.施工图联合审查合格书。

5.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手续“容缺审批+承诺制”办理承诺

书。

6.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缴纳证明。

7.外立面和原房屋规划用途改变的，提供规划部门审查意见。

五、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六、承诺时限：4.5个工作日

六、监督电话：0797-6623142

七、办事流程

申请对象到通用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提交企业注册、公章刻制、

税务信息确认、首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社保登记、银行预约开

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所需材料→后台审批、出件（涉及现场勘查、

专家评审时，需完成后审批）→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对象一次性领

取《营业执照》、公章、发票、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结果或免费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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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馨 提 示

1.身份证件包括居民身份证、社会保障卡、护照、港澳居

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港澳居民居住

证、台湾居民居住证。

2.窗口提供赣服通授权电子身份证件打印；提供免费打印

复印、寄递服务。

3.企业营业执照办理后，可免费领取电子印章，如有需求，

企业开办窗口工作人员指导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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